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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的：探討肌筋膜鬆弛術 (Myofascial Release)對髕股骨疼痛症候群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之療效。儘管髕股骨疼痛症候群的成因尚不明確，但
研究指出連接至髕骨之特定肌群(四頭肌、腿後肌群與小腿後肌)柔軟度不足，改變
了髕骨於股骨溝內的滑動軌道，使得髕股骨間作用力上升為主要成因之一。肌筋

膜鬆弛術(Myofascial Release)主要用途為鬆弛軟組織，過程是以延長牽拉(prolong 
stretch)的方式鬆弛軟組織。由於肌肉為軟組織的一種，且特定肌群柔軟度不足是
髕股骨疼痛症候群的成因之一。因此本研究目的即為：以肌筋膜鬆弛術鬆弛為治

療方法，鬆弛股四頭肌、腿後肌群與小腿後肌，再經由統計分析治療前後身體組

成(肌肉柔軟度)與自覺量表的變化，來探討肌筋膜鬆弛術對於髕股骨疼痛症候群是
否具有療效？方法：22 位髕股骨疼痛症候群患者於兩週內進行三次肌筋膜鬆弛術
的治療(每次 30 分鐘)。治療前後請患者分別填寫前膝痛疼痛量表(Anterior Knee 
Pain Scale)、髕股骨疼痛症候群嚴重程度量表(PFPS Severity Scale)，並進行股四頭
肌、腿後肌群、小腿後肌之長度量測、Q角度之量測。所得資料以 SPSS套裝軟體
第 18版進行統計分析。以成對樣本 t檢定 (pair t-test)比較治療前、後之各量測成
績之差異，其考驗顯著差異水平設定為 p < 0.05。以皮爾森相關系數(Pearson)檢驗
前膝痛疼痛量表、髕股骨疼痛症候群嚴重程度量表與三組肌群間的相關程度，考

驗顯著差異水準設定為 p < 0.05。最後再以無母數檢定之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分析不同病史長短與療效間的關係。結果：治療前後前
膝痛疼痛量表、髕股骨疼痛症候群嚴重程度量表兩種量表成績與身體組成(股四頭
肌長度、大腿後肌長度與小腿後肌長度)皆有顯著差異。Q 角度在治療前後無顯著
差異。股四頭肌長度與 AKPS之間有中度相關(r=.482)、腿後肌群長度與 PSS之間
(r=.387)有弱相關。病史較短者(1-10 個月)，相對於病史較長者(11-20 個月)，有較
佳的療效。結論：不論從身體組成(肌肉長度)或自覺量表來看，肌筋膜鬆弛術在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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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股四頭肌、腿後肌群與小腿後肌之後，可明顯改善髕股骨疼痛症候群的症狀。

相較於病史較長者(11-20 個月)，肌筋膜鬆弛術對於病史較短者(1-10 個月)有較佳
的療效。未來研究建議可持續探討肌筋膜鬆弛術之長期療效與個別肌群對於髕股

骨疼痛症候群的影響程度。 

 

關鍵字：結構線，柔軟度，艾力試驗(Ely’s test)，直膝抬腿試驗(Straight Leg Rais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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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Myofascial Release for individuals 
with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The mechanism for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is not well understood; howeve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condition may arise from 
limited muscle flexibility that alter tracking of the patella within the femoral trochlear 
notch, contributing to increased patellofemoral contact pressures that result in pain and 
dysfunction. Specifically, limited flexibility of the quadriceps, hamstrings and calf 
muscles have been implicated. The main effect of Myofascial Release is used to soften 
soft tissues. During applying Myofascial Release, therapist uses prolong stretch to 
loosen soft tissue. Muscle is soft tissue too and poor flexibility on specific muscle 
groups has been implicated with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Therefore, in this 
research Myofascial Release was used to soften specific muscle groups on subjects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Myofascial Release on subjects with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Method: 22 subujects (17 female and 5 male) were enrolled to this 
research. All the subjects were treated with Myofascial Release for three sessions within 
two week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Q angle, Anterior Knee Pain Scale(AKPS), 
PFPS Severity Scale(PSS) and lengths of these quadriceps, hamstrings and calf muscle 
groups were measured for further analysis. We performed paired t-tests to test f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and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o test the level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AKPS, PSS and muscle lengths of 
quadriceps, hamstrings and calf muscle groups.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is used to 
analyze therapeutic effects for different duration of history. Results: Scores of AKPS, 
PSS, and flexibility of quadriceps, hamstrings and calf muscles improve except Q angl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ndicated that changes in quadriceps 
flexibility were moderatly correlated with changes in AKPS(r=.482) and changes in 
hamstring muscles poorly correlated with changes in PSS(r=.387).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indicated that subjects with shorter history(1-10 months) showed better 
prognosis than subjects with longer history(11-20 month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pport that increasing flexibility of quadriceps, hamstrings and calf muscle groups by 
Myofascial Release helps to improve symptom and sign of subjects with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Compared to subjects with longer history(11-20 months), therapeutic 
effets of Myofascial Release is better for subjects with history within 10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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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evaluate the long-term therapeutic effets of Myofascial 
Release and to determine which muscle group has more influence on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 

 
Key words：Alignment, Flexibility, Ely’s test, Straight Leg Rais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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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S y n d r o m e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是 常 見 的 膝 關 節 疼 痛 疾 病 。 主 要 症 狀 是 病 患 於 久

坐 、 上 下 樓 梯 、 蹲 下 或 運 動 時 ， 在 髕 骨 四 周 或 髕 骨 後 方

( r e t r o p a t e l l a r )有 疼 痛 產 生 ， 該 疼 痛 症 狀 常 於 激 烈 活 動 後 加 劇

( C o x ,  1 9 8 5 )。 除 疼 痛 外 ， 部 份 病 患 膝 關 節 於 活 動 時 有 磨 擦 聲

( c r e p i t u s )或 突 發 性 無 力 感 ( g i v e  w a y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成

因 尚 不 明 確 ， 而 W i t v r o u w 等 學 者 則 指 出 肌 肉 柔 軟 度 不 足 為

原 因 之 一 ( W i t v r o u w,  We r n e r ,  M i k k e l s e n ,  T i g g e l e n ,  B e r g h e ,  &  

C e r u l l i ,  2 0 0 5 )， 但 治 療 方 面 仍 以 消 炎 止 痛 (儀 器 治 療 )、 強 化

肌 力 (運 動 治 療 )、 牽 拉 股 四 頭 肌 (運 動 治 療 )和 改 變 髕 骨 滑 動

軌 跡 (貼 紮 )等 方 法 為 主 ， 尚 無 文 獻 提 出 以 徒 手 療 法 為 治 療 因

子 ， 以 促 進 肌 肉 柔 軟 度 為 方 法 ， 達 到 改 善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目 的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 M y o f a s c i a l  R e l e a s e )主 要 功 能 為 促 進 軟 組

織 之 柔 軟 度 ， 常 用 來 治 療 肌 筋 膜 疼 痛 症 候 群 ( m y o f a s c i a l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 ( F e r n á n d e z ,  C a m p o ,  C a r n e r o ,  &  M i a n g o l a r r a ,  2 0 0 5 )

並 廣 泛 運 用 於 與 肌 肉 功 能 障 礙 相 關 疾 病 或 症 狀 ， 如 脊 柱 側 彎

( L e B a u e r ,  B r t a l i k ,  &  S t o w e ,  2 0 0 8 )、 雷 諾 氏 徵 候 群 ( R a y n a u d ’ s  

p h e n o m e n o n )、 胸 廓 出 口 綜 合 症 ( t h o r a c i c  o u t l e t  s y n d r o m e ) ( J .  

B a r n e s ,  1 9 9 6 )、調 整 骨 盆 角 度 ( M .  B a r n e s ,  1 9 9 7 )和 系 統 性 硬 化

症 ( s y s t e m i c  s c l e r o s i s ) ( M a r t i n ,  2 0 0 9 ) …等。以 脊 柱 側 彎 為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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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筋 膜 鬆 弛 術 主 要 用 以 鬆 弛 脊 椎 四 周 或 單 側 (或 兩 側 )過 度 僵

緊 的 肌 群 ， 讓 脊 椎 回 復 正 常 的 結 構 線 ( a l i g n m e n t )。 對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來 說，部 份 膝 關 節 肌 群 (股 四 頭 肌、腿 後 肌 群 與 小

腿 後 肌 )柔 軟 度 不 足 時，不 僅 會 造 成 結 構 線 異 常 與 造 成 關 節 作

用 力 上 升 ， 並 會 讓 症 狀 持 續 產 生 ( W i t v r o u w  e t  a l . ,  2 0 0 5 )。 因

此 ， 本 研 究 即 以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為 治 療 因 子 ， 以 股 四 頭 肌 、 腿

後 肌 群 與 小 腿 後 肌 為 鬆 弛 目 標 ， 進 一 步 探 討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是 否 具 有 療 效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是 常 見 的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疾 病 ( A r r o l ,  

E l l i s - P e g l e r ,  &  E d w a r d s ,  1 9 9 7 ;  C u t b i l l ,  L a d l y ,  &  B r a y ,  

1 9 9 7 )。許 多 研 究 指 出 約 有 1 5– 3 3 %的 成 人 和 2 1– 4 5 %的 青 少

年 曾 罹 患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 K a n n u s ,  A h o ,  &  J a ¨ r v i n e n ,  1 9 8 7 ;  

L i n d b e r g ,  L y s h o l m ,  &  G i l l q u i s t ,  1 9 8 6 )。 在 運 動 醫 學 領 域 ，

P F P S 約 佔 膝 關 節 疾 病 的 2 5– 4 0 % ( C h e s w o r t h ,  C u l h a m ,  Ta t a ,  

&  P e a t ,  1 9 9 3 ;  I n s a l l ,  1 9 8 2 ;  R u b i n  &  C o l l i n s ,  1 9 8 0 )。 因 此 ，

若 能 提 出 簡 易 有 效 的 治 療 方 法 ， 相 信 可 造 福 很 多 病 患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以 上 的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目 的 在 探 討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是 否 具 有 療 效 ？ 內 容 說

明 如 下 。  

 

一 、 肌 肉 柔 軟 度 不 足 是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成 因 之 一 ( P e e l e r  

&  A n d e r s o n ,  2 0 0 7 ;  Z a l t a ,  2 0 0 8 )， 因 此 本 研 究 想 了 解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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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增 加 肌 肉 柔 軟 度 後 ， 能 否 從 自 覺 量 表 上

看 到 改 善 情 形 ？  

 

二 、 股 四 頭 肌 、 腿 後 肌 群 與 小 腿 後 肌 柔 軟 度 不 足 是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成 因 之 一 ( W i t v r o u w  e t  a l . ,  2 0 0 5 )， 因 此 本 研

究 想 經 由 治 療 前 後 自 覺 量 表 的 分 析 ， 進 一 步 了 解 三 組 肌

群 對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影 響 程 度 為 何 ？  

 

三 、 透 過 治 療 前 後 自 覺 量 表 的 分 析 ， 探 討 罹 病 時 間 長 短 是 否

會 影 響 療 效 ？ 並 藉 此 探 討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最 佳 治 療

時 機 為 何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想 探 討 問 題 如 下 。  

 

一 、 身 體 組 成 的 變 化  

本 研 究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來 增 加 肌 肉 柔 軟 度 ， 並 以 股 四 頭

肌 、 腿 後 肌 群 與 小 腿 後 肌 為 治 療 目 標 ， 因 此 本 研 究 想 了

解 ， 治 療 後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能 否 明 顯 增 加 上 述 肌 群 的 柔 軟

度 ？  

 

二 、 自 覺 量 表 的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 A n t e r i o r  K n e e  P a i n  S c a l e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 P F P S  S e v e r i t y  S c a l e )

做 為 療 效 評 估 工 具 。 其 中 ，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主 要 評 估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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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之 功 能 性 活 動 之 難 易 度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則 代 表 疼 痛 程 度 。 藉 此 兩 種 量 表 ， 本 研 究 想 了 解 ，

治 療 後 受 測 者 的 症 狀 可 否 從 上 述 兩 種 量 表 中 看 到 明 顯 改

善 ？  

 

三 、 不 同 肌 群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影 響  

    本 研 究 以 股 四 頭 肌 、 腿 後 肌 群 與 小 腿 後 肌 為 治 療 目 標 ，

以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為

療 效 評 估 工 具 。 本 研 究 想 從 統 計 分 析 中 了 解 不 同 肌 群 與

療 效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 並 藉 此 探 討 那 些 肌 群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有 較 大 的 影 響 力 。  

 

四 、 病 史 長 短 與 療 效 的 相 關 性  

    本 研 究 將 受 測 者 依 病 史 長 短 分 為 兩 組 ( 1 - 1 0 個 月 、 1 1 - 2 0

個 月 )， 並 分 析 比 較 兩 組 在 自 覺 量 表 (療 效 指 標 )上 的 成

績 ， 以 探 討 病 史 長 短 與 療 效 的 相 關 性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問 題 ， 本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研 究 假 設 。  

 

一 、 治 療 後 股 四 頭 肌 之 柔 軟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治 療 後 腿 後 肌 群 之 柔 軟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三 、 治 療 後 小 腿 後 肌 之 柔 軟 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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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治 療 後 ， 代 表 功 能 性 活 動 難 易 度 的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其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五 、 治 療 後 ， 代 表 疼 痛 程 度 的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其 成 績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六、治 療 後，三 組 肌 群 柔 軟 度 的 增 加 與 療 效 指 標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之 間 有 低 程 度

相 關 。  

 

七、不 同 病 史 長 度 與 療 效 指 標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壹 、 結 構 線  

結 構 線 ( a l i g n m e n t )指 的 是 在 運 動 或 靜 止 狀 態 下 ， 一 系 列

骨 頭 的 相 對 運 動 位 置 與 排 列 順 序 。 以 下 肢 結 構 線 為 例 ， 由 上

而 下 ， 指 的 是 從 股 骨 、 髕 骨 、 脛 骨 、 腓 骨 和 足 部 骨 頭 等 一 系

列 骨 頭 排 列 順 序 與 位 置 ( P r a k a s h ,  W i g d e r o w i t z ,  M c G u r t y ,  &  

R o w l e y ,  2 0 0 1 )。  

 

貳 、 柔 軟 度  

柔 軟 度 ( f l e x i b i l i t y ) 指 的 是 在 器 械 協 助 下 或 單 位 時 間

內 ， 單 一 關 節 (或 連 續 性 關 節 )所 能 獲 得 之 最 大 關 節 活 動 度

( r a n g e  o f  m o t i o n )，或 在 關 節 生 理 限 制 內，肌 肉 和 肌 腱 被 伸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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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延 的 能 力 ( G u m m e r s o n ,  1 9 9 0 )， 後 者 為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柔 軟

度 。 在 實 際 情 形 下 ， 實 驗 者 並 無 法 直 接 量 測 肌 肉 柔 軟 度 ， 而

是 以 關 節 角 度 代 表 柔 軟 度 。 以 股 四 頭 肌 之 柔 軟 度 為 例 ， 就 是

以 膝 關 節 彎 屈 角 度 的 大 小 代 表 之 。  

 

參 、 艾 力 試 驗 ( E l y ’ s  t e s t )  

艾 力 試 驗 主 要 用 來 評 估 股 四 頭 肌 的 柔 軟 度 。 方 法 是 讓 受

測 者 俯 臥 ， 視 檢 查 者 需 求 將 受 測 之 膝 關 節 以 主 動 或 被 動 的 方

式 ， 彎 屈 到 極 限 。 本 研 究 中 是 以 被 動 方 式 ， 由 操 作 者 將 膝 關

節 彎 屈 至 極 限 。  

 

肆 、 直 膝 抬 腿 試 驗 ( S t r a i g h t  L e g  R a i s i n g  Te s t )。  

    同 艾 力 試 驗 的 操 作 原 理 ， 本 試 驗 主 要 用 來 評 估 腿 後

肌 群 的 柔 軟 度 。 方 法 是 讓 受 測 者 仰 臥 ， 視 檢 查 者 需 求 將 受 測

之 膝 關 節 以 主 動 或 被 動 的 方 式 ， 將 整 個 下 肢 抬 高 到 極 限 ， 過

程 中 整 個 膝 關 節 要 保 持 伸 直 。 本 研 究 中 是 以 被 動 方 式 ， 由 操

作 者 將 下 肢 抬 高 至 極 限 。  

 

第 六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壹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範 圍 與 受 測 對 象 來 源 主 要 以 臺 中 市 褓 姆 資

源 中 心 會 員 、 第 二 區 社 區 保 母 系 統 會 員 、 馬 禮 遜 美 國 學 校 教

職 員 、 信 義 國 小 教 職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年 齡 介 於 3 0 - 5 0 歲 間 ，

性 別 不 拘 ， 病 史 大 於 四 週 之 病 患 。 所 使 用 之 研 究 工 具 為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和 關 節 量 角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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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研 究 限 制  

一 、 療 效 持 續 程 度  

本 研 究 除 只 紀 錄 與 分 析 治 療 結 束 後 第 三 天 的 各 項 成 績 ，

所 得 結 果 無 法 用 於 推 論 長 期 療 效 之 持 續 時 間 。  

 

二 、 自 覺 量 表 的 限 制 性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雖 廣

泛 使 用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之 相 關 研 究 ( B a l d o n ,  N a k a g a w a ,  

M u n i z ,  A m o r i m ,  &  M a c i e l ,  2 0 0 9 ;  K u j a l a ,  J a a k k o l a ,  K o s k i n e n ,  

Ta i m e l a ,  H u r m e ,  &  N e l i m a r k k a ,  1 9 9 3 )並 當 成 療 效 的 指 標 ， 但

所 得 結 果 僅 代 表 受 測 者 的 日 常 活 動 難 易 度 與 疼 痛 程 度 的 自 覺

性 感 受 ， 並 不 能 代 表 膝 關 節 內 部 結 構 變 化 程 度 。 意 即 ， 量 表

成 績 代 表 的 是 受 測 者 當 下 症 狀 的 輕 重 ， 並 不 能 代 表 關 節 內 部

發 炎 情 形 、 退 化 程 度 或 生 物 力 學 上 的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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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病 因 分 析  

 

壹 、 肌 肉 柔 軟 度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之 關 聯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病 因 尚 未 明 確 ， 許 多 文 獻 則 指 出 作

用 在 髕 骨 上 的 肌 肉 功 能 與 生 物 力 學 發 生 異 常 ， 造 成 髕 骨 滑 動

軌 跡 異 常 所 致 ( P i v a ,  G o o d n i t e ,  &  C h i l d s ,  2 0 0 5 )。 F u l k e r s o n

等 學 者 對 於 描 述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是 一 種 「 發 生 於 髕 骨 四 周

與 髕 骨 後 方 的 疼 痛 症 狀 ， 病 患 於 日 常 活 動 時 或 激 烈 運 動 後 疼

痛 加 劇 ， 然 而 其 病 源 並 非 來 自 韌 帶 、 半 月 狀 軟 骨 、 肌 腱 或 軟

組 織 損 傷 等 結 構 性 損 傷 ( F u l k e r s o n  &  S h e a ,  1 9 9 0 ;  F C  Z a p p a l a ,  

T a f f e l ,  &  S c u d e r i ,  1 9 9 2 )」 。 1 9 9 6 至 2 0 0 4 年 間 ， T h o m e e  等

學 者 歸 類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病 因 包 括 ： 體 重 過 重 ， 作 用 於

髕 骨 的 肌 肉 功 能 失 衡 、 肌 肉 僵 緊 ( m u s c l e  t i g h t n e s s )、 過 度 使

用 、 外 傷 、 基 因 因 素 ( g e n e t i c  p r e d i s p o s i t i o n )， 膝 關 節 外 翻 或

內 翻 ， Q 角 度 ( Q  a n g l e )過 大 、 小 腿 和 足 部 的 生 物 力 學 運 作 異

常 等 ( K a r l s s o n ,  T h o m e e ,  &  S w a r d ,  1 9 9 6 ;  P o l l o c k ,  2 0 0 4 ;  

T h o m e e ,  A u g u s t s s o n ,  &  K a r l s s o n ,  1 9 9 9 )。  

 

W i t v r o u w ( 2 0 0 5 )  等 學 者 將 相 關 病 因 分 成 結 構 線 異 常

( m a l a l i g n m e n t )與 肌 肉 功 能 失 常 ( m u s c u l a r  d y s f u n c t i o n )兩 大

類 ( W i t v r o u w  e t  a l . ,  2 0 0 5 )，其 中  “肌 肉 功 能 失 常 ”部 份 包 含 股

四 頭 肌、大 腿 後 肌 與 小 腿 後 肌 的 柔 軟 度 不 足 (圖 2 - 1 )。有 關 柔

軟 度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關 聯，S h e l t o n 等 學 者 也 認 為 肌 肉

僵 緊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產 生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S h e l t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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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 g p e n ,  1 9 9 1 ;  W i t v r o u w ,  L y s e n s ,  B e l l e m a n s ,  C a m b i e r ,  &  

V a n d e r s t r a e t e n ,  2 0 0 0 a )。 有 鑑 於 此 ， 許 多 研 究 將 促 進 肌 肉 柔

軟 度 納 入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治 療 項 目 中 並 產 生 顯 著 療 效

( P e e l e r  &  A n d e r s o n ,  2 0 0 7 ;  S h e l t o n  &  T h i g p e n ,  1 9 9 1 ;  T h o m e e  

e t  a l . ,  1 9 9 9 ;  W i t v r o u w  e t  a l . ,  2 0 0 0 a )。此 外 P e e l e r 與 A n d e r s o n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股 四 頭 肌 柔 軟 度 不 足 是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重 要 成 因 且 與 疼 痛 程 度 有 密 切 關 聯，值 的 進 一 步 探 討 ”。由 以

上 研 究 可 知 肌 肉 柔 軟 度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產 生 有 十 分

密 切 之 關 係 ， 這 也 是 本 研 究 之 想 以 「 促 進 肌 肉 柔 軟 度 」 為 目

標 ， 以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為 治 療 方 法 ， 探 討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是 否 具 有 療 效 之 動 機 。 以 下 根 據 W i t v r o u w

等 學 者 有 關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研 究 加 以 分 析 ( W i t v r o u w  e t  

a l . ,  2 0 0 5 )並 說 明 柔 軟 度 、 肌 力 與 下 肢 結 構 線 之 間 的 關 聯 。  

 

貳 、 柔 軟 度 與 下 肢 結 構 線 異 常 之 關 係  

下 肢 結 構 線 異 常 與 肌 肉 柔 軟 度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但 結 構 線

異 常 是 肌 肉 功 能 失 衡 的 結 果 而 非 原 因 。 因 為 骨 頭 或 關 節 本 身

並 不 會 自 行 產 生 動 作 或 位 移 ， 骨 頭 或 關 節 的 運 動 是 許 多 肌 群

共 同 的 收 縮、放 鬆 所 造 成。就 肌 肉 生 理 而 言，當 其 過 於 僵 緊 、

柔 軟 度 不 足 時 ， 會 造 成 肌 力 減 退 (林 正 常 ,  2 0 0 5 )， 而 肌 力 減

退 ， 直 接 受 影 響 的 就 是 骨 頭 與 關 節 的 活 動 。 以 膝 關 節 而 言 ，

當 股 四 頭 肌 或 相 關 肌 群 肌 力 減 退 時 ， 會 連 帶 影 響 髕 股 骨 關 節

活 動 、 髕 股 骨 關 節 結 構 線 與 下 肢 結 構 線 。  

 

以 小 腿 肌 肉 ( c a l f  m u s c l e s )為 例 ， 當 其 過 於 僵 緊 時 會 造 成

脛 骨 內 旋 ( t i b i a l  i n t e r n a l  r o t a t i o n ) ， 並 導 致 足 部 前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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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r o n a t i o n )角 度 增 加 ， 最 後 使 得 使 足 弓 降 低 ； 往 上 ， 會 讓 髕

骨 的 位 置 相 對 往 內 移，相 對 造 成 Q 角 度 增 大，而 Q 角 度 過 大

亦 為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病 之 一 ( D o u c e t t e  &  G o b l e ,  1 9 9 2 ;  

L a B r i e r  &  O ' N e i l l ,  1 9 9 3 ;  P i v a  e t  a l . ,  2 0 0 5 ;  F  Z a p p a l a ,  C T a f f e l ,  

&  S c u d e r i ,  1 9 9 2 )。  

 

 
圖  2  -  1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病 因 分 類 圖  

資 料 來 源 ： W i t v r o u w  e t  a l ,  2 0 0 5  

 

源 自 髖 關 節 或 骨 盆 區 的 肌 力 失 衡 也 會 對 膝 關 節 結 構 線 產

生 影 響 。 H u n t e r ( 2 0 0 7 )等 學 者 指 出 ， 髕 骨 在 股 骨 溝 ( f e m o r a l  

t r o c h l e a )內 的 滑 動 軌 跡 若 有 異 常 很 可 能 導 致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 而 造 成 滑 動 軌 跡 異 常 (結 構 線 異 常 )的 原 因 之 可 能 是 股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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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冠 狀 面 ( f r o n t a l - p l a n e )與 水 平 面 ( t r a n s v e r s e - p l a n e )上 的 運 動

發 生 異 常 所 致 。 而 股 骨 在 冠 狀 面 與 水 平 面 上 的 動 作 主 要 受 連

結 至 髖 關 節 的 肌 群 所 影 響 ， 其 中 又 以 臀 中 肌 最 為 重 要 。 臀 中

肌 的 主 要 動 作 是 外 展 髖 關 節 ( a b d u c t i o n )， 當 其 肌 力 減 退 時 ，

髖 關 節 內 收 ( a d d u c t i o n ) 與 膝 關 節 外 偏 角 ( k n e e  v a l g u s  

a n g u l a t i o n )的 角 度 會 增 加，相 對 的 也 會 讓 Q 角 度 增 加 ( H u n t e r ,  

Z h a n g ,  N i u ,  F e l s o n ,  K w o h ,  N e w m a n ,  K r i t c h e v s k y ,  H a r r i s ,  

C a r b o n e ,  &  N e v i t t ,  2 0 0 7 )。  

 

臀 中 肌 的 主 要 動 作 是 外 展 髖 關 節 ( a b d u c t i o n )， 當 其 肌 力

減 退 時，會 增 加 髖 關 節 內 收 ( a d d u c t i o n )與 膝 關 節 外 偏 角 ( k n e e  

v a l g u s  a n g u l a t i o n )， 相 對 的 也 會 讓 Q 角 度 增 加 ( H u n t e r  e t  a l . ,  

2 0 0 7 )。在 步 行 或 上 下 樓 梯 時，臀 大 肌 上 半 部 之 作 用 類 似 臀 中

肌，因 此 臀 大 肌 過 於 僵 緊 時 也 會 影 響 髖 關 節 內 收 功 能 與 Q  角

度 大 小 。 除 了 臀 中 肌 與 臀 大 肌 上 半 部 以 外 ， 六 組 位 於 骨 盆 深

處 的 外 旋 肌 群 若 發 生 肌 力 減 退，也 會 造 成 內 旋 角 度 與 Q 角 度

的 上 升 。 這 六 組 肌 肉 分 別 為 梨 狀 肌 ( p i r i f o r m i s )、 閉 孔 內 肌

( o b t u r a t o r  i n t e r n u s )、 閉 孔 外 肌 ( o b t u r a t o r  e x t e r n u s )  上 孖 肌

( g e m e l l u s  s u p e r i o r ) 、 下 孖 肌 ( g e m e l l u s  i n f e r i o r ) 和 股 方 肌

( q u a d r a t u s  f e m o r i s )。根 據 以 上 說 明 可 知，當 源 自 髖 關 節 或 骨

盆 的 肌 群 發 生 肌 力 減 退 時 會 造 成 內 收 和 內 旋 的 角 度 增 大 ， 導

致 髕 骨 滑 動 軌 跡 異 常 ， 可 見 肌 肉 功 能 失 常 會 嚴 重 影 響 下 肢 結

構 線 。  

 

參 、 柔 軟 度 與 髕 股 骨 關 節 結 構 線 異 常 之 關 係  

不 同 肌 群 作 用 於 髕 骨 上 之 力 量 失 衡 是 導 致 髕 股 骨 關 節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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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異 常 ( m a l a l i g n m e n t  P - F  j o i n t )的 原 因。尤 其 當 股 內 斜 肌 產 生

之 分 力 小 於 股 外 側 肌 之 分 力 時 容 易 造 成 髕 骨 外 移 ( Wa r y a s z  &  

M c D e r m o t t ,  2 0 0 8 )。 股 內 斜 肌 是 維 持 膝 關 節 內 側 的 主 要 穩 定

力 量 ， 這 是 因 為 股 內 斜 肌 施 力 於 髕 骨 的 方 向 與 脛 骨 中 線 的 夾

角 度 達 4 7 度 (圖 2 - 2 )。 所 以 當 股 內 斜 肌 的 分 力 小 於 股 外 側 肌

時 ， 髕 骨 會 被 股 外 側 肌 與 其 他 肌 肉 拉 向 外 側 ， 使 髕 骨 外 緣 與

股 骨 過 度 磨 擦 而 導 致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產 生 。 因 為 肌 肉 僵

緊、柔 軟 度 不 足 時，會 造 成 肌 力 減 退，所 以 當 股 四 頭 肌 (股 內

斜 肌 部 份 )肌 力 減 退 時 就 易 導 致 髕 股 骨 關 節 結 線 異 常 。  

圖  2  -  2 股 四 頭 肌 -髕 骨 施 力 向 量 圖  

V M O (股 內 斜 肌 )、 V M L (股 內 長 肌 )、 R F (股 直 肌 )、 V I  (股 中 間 肌 )、

P  (髕 骨 )、 V L L (股 外 長 肌 )、 V L O (股 外 斜 肌 )。 資 料 來 源 W a r y a s z  &  

M c D e r m o t t ,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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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肌 肉 柔 軟 度 與 肌 力 大 小 的 關 係  

柔 軟 度 不 足 是 造 成 肌 力 減 退 的 原 因 之 一 ， 以 下 分 別 從 肌

肉 生 理 學 與 學 者 的 研 究 說 明 之 。  

 

一 、 肌 肉 生 理 學 分 析  

肌 肉 長 度 (柔 軟 度 )對 於 肌 力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從 肌 動 學 的

角 度 來 看，肌 肉 收 縮 前 的 長 度 是 影 響 肌 力 的 原 因 之 一 (林 正 常 ,  

2 0 0 5 )。 依 肌 纖 維 滑 動 學 說 ， 肌 肉 有 所 謂 的 「 收 縮 前 最 適 長

度 」 。 在 此 長 度 下 ， 有 最 大 數 目 之 橫 橋 可 以 動 員 活 化 。 若 肌

肉 過 於 伸 展 ， 肌 凝 蛋 白 與 肌 動 蛋 白 相 距 太 遠 ， 可 發 生 作 用 的

橫 橋 變 少 ； 反 之 ， 若 肌 肉 過 於 短 縮 ， 肌 凝 蛋 白 與 肌 動 蛋 白 已

部 份 產 生 重 疊 ， 甚 至 彼 此 干 擾 或 拮 抗 ， 所 以 可 發 生 作 用 的 橫

橋 數 量 亦 較 正 常 為 少 。 由 此 可 知 ， 僵 緊 且 短 縮 的 肌 肉 會 造 成

肌 力 減 退 。 W a r y a s z  與  M c D e r m o t t ( 2 0 0 8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股 四

頭 肌 僵 緊 是 P F P S 患 者 的 普 遍 現 象 。 而 且 ， 不 論 是 否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研 究 皆 指 出 患 者 出 現 股 四 頭 肌 肌 力 減 退 的 情 形

( W a r y a s z  &  M c D e r m o t t ,  2 0 0 8 )， 此 現 象 應 可 間 接 說 明 柔 軟 度

不 足 與 肌 力 減 退 的 關 係 。  

 

二 、 肌 肉 柔 軟 度 與 肌 力 不 足 之 關 係  

 

J a n d a ( 1 9 9 3 )提 出 僵 緊 性 肌 無 力 ( T i g h t n e s s  w e a k n e s s )的

理 論 來 說 明 長 期 僵 緊 的 肌 肉 為 發 生 肌 力 減 退 的 現 象 。 J a n d a

指 出 僵 緊 性 肌 無 力 是 肌 肉 長 期 處 於 僵 緊 的 狀 態 下 最 為 嚴 重 的

現 象 ， 但 臨 床 上 常 被 忽 視 。 長 期 被 過 度 使 用 ( O v e r u s e d )的 肌

肉 其 張 力 –強 度 曲 線 ( l e n g t h – t e n s i o n  c u r v e )會 發 生 變 化 ， 肌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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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變 得 容 易 收 縮 且 無 力 。 同 時 非 收 縮 性 組 織 還 會 增 加 、 肌 肉

彈 性 ( e l a s t i c i t y )會 下 降 ， 並 有 增 厚 ( h y p e r t r o p h y )的 情 形 。 最

後 的 結 果 就 是 肌 肉 發 生 缺 氧 現 象 且 肌 纖 維 會 退 化 ， 當 缺 氧 與

肌 纖 維 會 退 化 兩 種 情 形 發 生 時 就 會 進 一 步 讓 肌 力 減 退 ( J a n d a ,  

1 9 9 3 )。  

 

然 而 肌 肉 長 度 增 加 能 否 促 進 肌 力 與 運 動 表 現 ？ 目 前 的 結

論 並 不 一 致 。 許 多 學 者 研 究 發 現 ， 牽 拉 運 動 後 受 測 者 會 出 現

減 損 肌 力 與 運 動 表 現 變 差 的 情 形 。 以 P N F 和 靜 態 牽 拉 ( s t a t i c  

s t r e t c h )治 療 肌 肉 為 例， K n u d s o n 等 學 者 研 究 指 出 靜 態 牽 拉 既

不 會 促 進 ， 也 不 會 抑 制 運 動 表 現 ( K n u d s o n ,  B e n n e t t ,  C o r n ,  

L e i c k ,  &  S m i t h ,  2 0 0 1 ;  K n u d s o n ,  N o f f a l ,  B a h a m o n d e ,  B a u e r ,  &  

B l a c k w e l l ,  2 0 0 4 ;  U n i c k ,  K i e f f e r ,  C h e e s m a n ,  &  F e e n e y ,  

2 0 0 5 )。 B e h m 等 學 者 指 出 靜 態 牽 拉 會 減 損 運 動 表 現 ( B e h m ,  

B a m b u r y ,  C a h i l l ,  &  P o w e r ,  2 0 0 4 ;  C h u r c h ,  W i g g i n s ,  M o o d e ,  &  

C r i s t ,  2 0 0 1 ;  F o w l e s ,  S a l e ,  &  M a c D o u g a l l ,  2 0 0 0 ;  P o w e r ,  B e h m ,  

C a h i l l ,  C a r r o l l ,  &  Y o u n g ,  2 0 0 4 ;  S c h i l l i n g  &  S t o n e ,  2 0 0 0 )。

J a g g e r s ( 2 0 0 8 )等 學 者 亦 指 出 P N F 與 靜 態 牽 拉 對 運 動 表 現 有 負

面 的 影 響 或 影 響 並 不 明 顯 。 以 J a g g e r s 等 人 的 研 究 為 例

( J a g g e r s ,  S w a n k ,  F r o s t ,  &  L e e ,  2 0 0 8 )， 讓 受 測 者 在 不 同 時 間

接 受 彈 震 牽 拉 ( b a l l i s t i c  s t r e t c h i n g ) 與 動 態 牽 拉 ( d y n a m i c  

s t r e t c h i n g )兩 種 伸 展 訓 練 ， 並 在 訓 練 後 測 其 直 起 跳 的 功 率

( p o w e r )、 力 量 ( f o r c e )與 高 度 ( h e i g h t )。 結 果 發 現 ， 接 受 動 態

牽 拉 訓 練 者 其 垂 直 起 跳 的 功 率 明 顯 的 高 於 控 制 組 ， 但 在 高 度

或 力 量 成 績 上 ， 兩 組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若 比 較 不 同 的 牽 拉 方 式

來 看 ， 不 論 是 在 接 受 動 態 牽 拉 或 彈 震 牽 拉 訓 練 後 ， 其 高 度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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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量 上 兩 者 也 無 明 顯 差 異 。  

 

從 以 上 文 獻 探 討 可 知，儘 管 目 前 對 於 肌 力 與 柔 軟 度 (肌 肉

長 度 )的 關 聯 尚 不 明 確，但 許 多 運 動 與 學 術 機 構 皆 認 為 暖 身 與

牽 拉 是 有 助 於 促 進 柔 軟 度 、 運 動 表 現 並 有 預 防 受 運 動 傷 害 的

功 用 ， 以 著 名 的 美 國 運 動 醫 學 會 ( A m e r i c a n  C o l l e g e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A C S M ) 與 美 國 肌 力 與 體 能 訓 練 協 會 ( N a t i o n a l  

S t r e n g t h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N S C A )而 言 ， 都 建 議

在 運 動 前 後 加 入 牽 拉 運 動 。 不 同 研 究 之 間 看 法 不 一 致 ， 因 此

實 有 必 要 針 對 不 同 牽 拉 方 式 (如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與 運 動 表 現 、

柔 軟 度 與 肌 力 之 間 的 關 聯 做 深 入 研 究 。  

 

三 、 小 結  

儘 管 從 肌 肉 生 理 學 來 看 ， 肌 肉 短 縮 (柔 軟 度 不 足 )會 減 損

肌 力 。 但 從 相 關 研 究 發 現 ， 肌 肉 柔 軟 度 與 肌 力 之 關 聯 仍 尚 未

明 確 ， 但 肌 力 不 足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形 成 息 息 相 關 。 因

為 不 論 是 膝 關 節 近 端 (股 四 頭 肌 和 小 腿 後 肌 )或 遠 端 (髖 關 節

與 骨 盆 肌 群 )的 肌 肉 發 生 功 能 障 礙 時，皆 可 能 造 成 下 肢 與 髕 股

骨 的 關 節 結 構 線 異 常 ， 進 而 導 致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產 生 。

因 此 實 有 必 要 對 肌 肉 柔 軟 度 、 肌 力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之 關

聯 做 深 入 之 探 討 。  

 

伍 、 個 別 肌 群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之 關 聯  

W i t v r o u w ( 2 0 0 5 )  等 學 者 指 出 股 四 頭 肌、大 腿 後 肌、小 腿

後 肌 與 髂 脛 束 柔 軟 度 不 足 是 造 成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原 因 之

一 ( W i t v r o u w  e t  a l . ,  2 0 0 5 )。 但 本 研 究 僅 選 擇 股 四 頭 肌 、 腿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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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群 、 小 腿 後 肌 加 以 治 療 ， 原 因 說 明 如 下 。  

 

一 、 股 四 頭 肌  

股 四 頭 肌 由 股 直 肌 ( R e c t u s  f e m o r i s )、 股 外 側 肌 、 股 內 肌

( Va s t u s  m e d i a l i s )和 股 中 間 肌 ( Va s t u s  i n t e r m e d i u s )所 組 成 。 股

內 肌 又 可 分 為 股 內 斜 肌 ( Va s t u s  m e d i a l i s  o b l i q u u s ,  V M O )與 股

內 長 肌 ( Va s t u s  m e d i a l i s  l o n g u s ,  V M L )， 兩 者 中 又 以 股 內 斜 肌

對 髕 骨 內 側 穩 定 度 最 為 重 要 。 股 四 頭 肌 僵 緊 是 許 多 膝 關 節 疾

病 的 共 同 病 徵 ( Wa r y a s z  &  M c D e r m o t t ,  2 0 0 8 )。 如 前 所 述 ， 僵

緊 的 肌 肉 因 無 法 有 效 收 縮 ， 會 造 成 肌 力 減 退 。 而 整 個 股 四 頭

肌 過 於 僵 緊 亦 會 將 髕 骨 過 度 往 上 拉 ， 增 加 髕 骨 間 的 壓 力 ， 這

樣 的 情 形 亦 會 導 致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 H e r t l i n g  &  K e s s l e r ,  

1 9 9 6 )。  

 

其 它 有 關 股 四 頭 肌 功 能 失 常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之 相 關

佐 證 研 究 如 下。W i t v r o u w ( 2 0 0 6 )等 人 發 現 患 有 P F P S 的 年 輕 運

動 員 其 股 四 頭 肌 的 柔 軟 度 也 較 健 康 者 差 ( W i t v r o u w,  Ly s e n s ,  

B e l l e m a n s ,  C a m b i e r ,  &  Va n d e r s t r a e t e n ,  2 0 0 0 b )。 S m i t h ( 1 9 9 1 )

等 學 者 指 出 ， 患 有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之 傑 出 滑 冰 選 手 股 四 頭

肌 也 有 過 於 僵 緊 的 現 象 ( S m i t h ,  S t r o u d ,  &  M c Q u e e n ,  1 9 9 1 )。

就 個 別 股 四 頭 肌 而 言 ， 股 內 斜 肌 肌 力 減 退 是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常 見 病 因。這 是 因 為 股 內 斜 肌 與 髕 股 骨 內 側 韌 帶 ( m e d i a l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l i g a m e n t ,  M P F L )兩 者 為 穩 定 膝 關 節 內 側 和 避

免 髕 骨 過 度 外 移 的 主 要 力 量 ( Wa r y a s z  &  M c D e r m o t t ,  2 0 0 8 )。

因 此 ， 當 股 內 斜 肌 肌 力 不 足 時 自 然 無 法 維 持 髕 骨 內 側 穩 定

度 ， 使 得 髕 骨 被 其 股 外 側 肌 等 肌 群 拉 向 外 側 ， 而 髕 骨 外 側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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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過 度 磨 擦 股 骨 滑 車 而 產 生 症 狀 。 由 上 述 文 獻 可 知 ， 柔 軟

度 不 足 的 股 四 頭 肌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形 成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二 、 腿 後 肌 群  

腿 後 肌 群 ( h a m s t r i n g  m u s c l e s ) 由 股 二 頭 肌 ( B i c e p s  

f e m o r i s ) 、 半 腱 肌 ( S e m i t e n d i n o s u s ) 和 半 膜 肌

( S e m i m e m b r a n o s u s )所 組 成。腿 後 肌 群 過 度 僵 緊 會 迫 使 股 四 頭

肌 得 產 生 較 大 的 力 量 ， 以 克 服 大 腿 後 肌 的 阻 力 來 維 持 正 常 膝

關 節 彎 屈 動 作 ； 此 外 ， 大 腿 後 肌 過 度 僵 緊 也 會 讓 膝 關 節 在 活

動 時 維 持 在 稍 微 彎 屈 的 狀 態 ( P i v a  e t  a l . ,  2 0 0 5 )。 不 論 那 種 情

形 都 有 可 能 造 成 關 節 作 用 力 ( J o i n t  R e a c t i o n  F o r c e s ,  J R F s )上

升 ， 造 成 各 類 膝 關 節 疼 痛 症 狀 的 產 生 ( H e r t l i n g  &  K e s s l e r ,  

1 9 9 6 )。 S m i t h ( 1 9 9 1 )等 人 針 對 4 6 位 溜 冰 選 手 發 現 ， 患 有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或 前 膝 痛 的 選 手 其 大 腿 後 肌 較 無 症 狀 者 僵 緊 。

有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症 狀 的 選 手 在 改 善 腿 後 肌 群 的 柔 軟 度

後 ， 症 狀 也 相 對 的 改 善 ， 顯 示 腿 後 肌 群 的 柔 軟 度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和 前 膝 痛 之 間 有 密 切 相 關 ( S m i t h  e t  a l . ,  1 9 9 1 )。  

 

三 、 小 腿 後 肌  

小 腿 後 肌 由 腓 腸 肌 ( g a s t r o c n e m i u s )與 比 目 魚 肌 ( s o l e u s )

所 組 成 ， 當 其 收 縮 時 會 將 足 踝 蹠 屈 ( p l a n t a r f l e x i o n )。 當 其 過

於 僵 緊 時 會 減 少 蹠 屈 角 度 。 在 行 走 過 程 中 ， 小 腿 後 肌 過 於 僵

緊 會 造 成 距 下 關 節 過 度 旋 前 與 脛 骨 過 度 內 旋 ( L e a r d i n i ,  

S t a g n i ,  &  O ' C o n n o r ,  2 0 0 1 )。 脛 骨 過 度 內 旋 是 造 成 Q  角 度 增

加 的 原 因 之 一 ( A g l i e t t i ,  I n s a l l ,  &  C e r u l l i ,  1 9 8 3 )。 Q  角 度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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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會 進 一 步 造 成 髕 股 骨 關 節 的 壓 力 上 升 。 Q 角 度 過 大 一 向 被

認 為 與 膝 關 節 疼 痛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或 退 化 性 關 節 炎 的 產

生 有 關。這 是 因 為 Q  角 度 過 大 會 讓 髕 骨 外 緣 磨 擦 股 骨 滑 車 ，

長 期 下 來 易 導 致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 退 化 性 關 節 炎 等 疾 病 。

研 究 指 出 Q  角 度 大 於 2 0 度 易 導 致 P F P S ( H a i m ,  Y a n i v ,  D e k e l ,  

&  A m i r ,  2 0 0 6 )， 可 見 小 腿 後 肌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之 間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四 、 髂 脛 束  

儘 管 W i t v r o u w ( 2 0 0 5 ) 等 人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髂 脛 束

( I l i o t i b i a l  B a n d ,  I T B )的 柔 軟 度 不 足 導 致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原 因 之 一 ， 但 該 文 獻 也 提 及 尚 無 文 獻 支 持 這 項 說 法

( W i t v r o u w  e t  a l . ,  2 0 0 5 )。 以 髂 脛 束 症 候 群 ( I l i o t i b i a l  B a n d  

S y n d r o m e )而 言，雖 然 主 要 病 因 未 明 確，但 一 般 認 為 是 通 過 膝

關 節 外 側 之 髂 脛 束 重 覆 、 過 度 磨 擦 外 股 骨 髁 ( l a t e r a l  f e m o r a l  

c o n d y l e ) 所 致 。 另 有 研 究 指 出 ( F r e d e r i c s o n ,  C o o k i n g h a m ,  

C h a u d h a r i ,  D o w d e l l ,  O e s t r e i c h e r ,  &  S a h r m a n n ,  2 0 0 0 ;  M e s s i e r ,  

E d w a r d s ,  M a r t i n ,  L o w e r y ,  C a n n o n ,  &  J a m e s ,  1 9 9 5 )， 造 成 髂 脛

束 症 候 群 的 危 險 因 數 包 括 ： 早 就 存 在 的 髂 脛 束 僵 緊 、 每 週 過

度 跑 步、膝 屈 肌 群 /伸 肌 群 和 髖 外 展 肌 群 之 肌 力 減 退 …等。在

症 狀 方 面 ， 主 要 的 疼 痛 處 在 膝 關 節 外 側 ， 膝 關 節 線 上 方 約 2

公 分 處 。 從 以 上 的 說 明 可 知 ， 髂 脛 束 功 能 異 常 所 導 致 的 髂 脛

束 症 候 群 似 乎 ， 不 論 是 成 因 或 症 狀 分 佈 上 ， 皆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有 所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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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間 接 支 持 髂 脛 束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有 關 的 文 獻

則 有 T y l e r  ( 2 0 0 6 )等 人 的 研 究， ( T y l e r ,  N i c h o l a s ,  M u l l a n e y ,  &  

M c H u g h ,  2 0 0 6 )。 該 研 究 以 3 5 位 病 患 接 受 髖 彎 屈 、 髖 外 展 、

髖 內 收 的 的 肌 力 訓 練 並 以 湯 姆 遜 檢 測 試 ( T h o m a s  t e s t )與 歐 柏

測 試 ( O b e r  t e s t )進 行 髖 屈 肌 群 與 髂 脛 束 的 柔 軟 度 測 試 ， 並 以

疼 痛 量 表 評 量 症 狀 改 善 情 形 。 結 果 發 現 髖 屈 肌 群 (髂 腰 肌 )的

肌 力 增 加 伴 隨 髂 脛 束 柔 軟 度 增 加 者 ， 其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改 善 最 為 明 顯 。 但 若 只 是 髂 脛 束 柔 軟 度 增 加 者 其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改 善 情 形 並 不 明 顯 。 所 以 ， 由 該 研 究 來 看 ， 髂 脛 束

柔 軟 度 不 足 似 乎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之 間 的 關 聯 似 乎 並 不 密

切 。 因 此 ， 儘 管 W i t v r o u w ( 2 0 0 5 )  的 報 告 中 指 出 髂 脛 束 的 柔

軟 度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有 關 ， 但 在 本 研 究 因 考 慮 髂 脛 束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低 關 聯 性 ， 未 將 髂 脛 束 列 入 治 療 對 象 。  

 

五 、 小 結  

根 據 上 述 文 獻 探 討 ， 本 研 究 選 定 股 四 頭 肌 、 腿 後 肌 群 和

小 腿 後 肌 進 行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的 治 療 ， 並 觀 察 治 療 前 後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患 者 的 症 狀 與 肌 肉 長 度 (柔 軟 度 )的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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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療 效 評 估 方 式 的 選 擇  
 

H a r r i s o n ( 1 9 9 6 )等 學 者 指 出：對 臨 床 工 作 者 而 言，要 客 觀

評 估 某 種 以 疼 痛 為 主 要 病 徵 的 疾 病 最 好 的 評 估 方 法 就 是 透 過

病 患 自 覺 量 表 ( s e l f - a d m i n i s t e r e d  p a t i e n t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來 進

行 ( H a r r i s o n ,  M a g e e ,  &  Q u i n n e y ,  1 9 9 6 )。 據 此 ， 本 研 究 即 利 用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做 為 治 療

前 後 之 療 效 評 估 工 具 。  

 

壹 、 評 估 工 具 的 選 擇  

以 評 估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工 具 來 說 ， 理 應 根 據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病 理 現 象 或 造 成 原 因 加 以 選 擇 。 如 前 所 述 ， 許

多 學 者 認 為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是 一 種 與 韌 帶 、 肌 腱 、 半 月 軟

骨 或 軟 組 織 無 關 ， 而 發 生 於 髕 骨 後 方 的 廣 泛 性 疼 痛 ( d i f f u s e  

a c h i n g  p a i n ) ( F u l k e r s o n  &  S h e a ,  1 9 9 0 ;  F  Z a p p a l a  e t  a l . ,  

1 9 9 2 )。任 何 會 增 加 髕 骨 在 股 骨 磨 擦 力 的 皆 會 加 劇 症 狀，這 些

活 動 例 如 上 下 樓 梯、久 坐、蹲 下 動 作、慢 跑、體 育 活 動 等 ( M a l e k  

&  M a n g i n e ,  1 9 8 1 ;  R u f f i n  &  K i n i n g h a m ,  1 9 9 3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疼 痛 程 度 的 分 佈 從 極 為 和 緩 到 非 常 嚴 重 都 有 。 因 此 ，

根 據 以 上 說 明 ， 選 擇 評 估 方 式 時 應 從 各 種 日 常 活 動 時 病 患 的

疼 痛 情 形 著 手 ， 而 非 從 髕 骨 、 韌 帶 、 肌 腱 、 半 月 軟 骨 之 結 構

病 理 狀 況 切 入 較 為 合 宜 。  

 

K u j a l a ( 1 9 9 3 )等 學 者 所 設 計 的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是 目 前 常

用 來 評 估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對 量 表 。 K u j a l a等 學 者 認 為 ， 評

估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時 若 從 髕 骨 、 韌 帶 、 肌 腱 、 半 月 軟 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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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著 手 ， 則 會 發 現 這 樣 的 評 估 方 式 有 其 限 制 。 亦 即 ， 檢 查

過 程 中 受 測 者 主 觀 的 疼 痛 程 度 、 檢 查 者 主 觀 的 判 定 和 病 情 真

實 情 況 之 間 ， 並 無 一 致 與 客 觀 的 標 準 ( K u j a l a  e t  a l . ,  1 9 9 3 )。

以 常 用 的 克 拉 克 測 試 ( C l a r k e ’ s  t e s t )而 言，檢 查 方 式 是 檢 查 者

以 虎 口 架 住 髕 骨 上 方 並 往 足 部 方 向 施 力 ， 檢 查 者 施 力 同 時 請

受 測 者 伸 直 膝 關 節 。 過 程 中 受 測 者 覺 得 疼 痛 即 為 陽 性 反 應

( B e n t l e y  &  D o w d ,  1 9 8 4 )。 如 此 檢 查 與 判 定 方 式 會 衍 生 幾 個 不

易 分 析 的 問 題 ： ( 1 )檢 查 者 施 力 大 小 或 標 準 為 何 ？ ( 2 )不 同 受

測 者 對 於 疼 痛 程 度 的 主 觀 感 受 不 同 、 描 述 也 不 一 樣 ， 檢 查 者

如 何 決 定 多 大 疼 痛 程 度 為 陽 性 ？ ( 3 )僅 能 判 定 結 果 為 陽 性 或

陰 性 ， 無 法 得 知 病 患 嚴 重 程 度 (或 疼 痛 程 度 )為 何 ？ 因 此 ， 針

對 人 體 結 構 加 以 評 估 的 方 式 並 不 適 合 用 來 評 估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這 類 以 疼 痛 為 主 要 病 徵 的 疾 病 。 同 樣 的 ， 肌 力 檢 查 、 髕

骨 活 動 度 檢 查 ( p a t e l l a r  m o b i l i t y )、 軟 組 織 柔 軟 度 亦 缺 乏 標 準

量 測 方 式 ， 一 樣 會 出 現 上 述 分 析 問 題 的 挑 戰 ， 亦 不 適 合 用 來

評 估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 以 下 詳 細 說 明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的 使 用 方 式 。  

 

貳 、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是 特 別 針 對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病 患 所 設

計 ， 用 來 評 估 日 常 活 動 難 易 度 之 量 表 。 方 法 是 以 問 卷 方 式 請

病 患 回 答 1 3 項 日 常 活 動 之 難 易 度 以 評 估 膝 關 節 的 狀 況 (附 錄

四 )。C r o s s l e y ( 2 0 0 4 )等 學 者 以 7 0 位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病 患 進

行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之 信 效 度 測 試 ， 結 果 發 現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不 論 是 對 於 一 般 疼 痛 或 嚴 重 疼 痛 的 量 測 皆 有 很 好 的 信 效 度

( C r o s s l e y ,  B e n n e l l ,  C o w a n ,  &  G r e e n ,  2 0 0 4 ) 。 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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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t s o n ( 2 0 0 5 )等 學 者 以 3 0 位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病 患 進 行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下 肢 功 能 量 表 ( L o w e r  E x t r e m i t y  F u n c t i o n a l  

S c a l e ,  L E F S )之 信 效 度 測 試 。 結 果 發 現 兩 者 都 有 很 好 的 信 效

度 ( W a t s o n ,  P r o p p s ,  R a t n e r ,  Z e i g l e r ,  H o r t o n ,  &  S m i t h ,  

2 0 0 5 )。因 此，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也 如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量 表 一 樣 ， 廣 泛 運 用 於 評 估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患 者 膝

關 節 現 況 並 用 於 比 較 治 療 前 後 患 者 膝 關 節 改 善 情 形 。  

 

一 、 評 分 方 式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共 包 含 1 3 個 選 擇 題 ， 分 別 代 表 1 3 種 日

常 活 動 ， 包 括 ( 1 )常 覺 得 跛 腳 或 覺 得 行 動 不 便 、 ( 2 )下 肢 支 撐

能 力 與 疼 痛 感 、 ( 3 )走 路 時 的 不 舒 服 感 、 ( 4 )上 下 樓 梯 、 ( 5 )蹲

下、 ( 6 )跑 步、 ( 7 )跳、 ( 8 )久 坐 (膝 關 節 彎 屈 )、 ( 9 )疼 痛 感、 ( 1 0 )

腫 脹 、 ( 1 1 )異 常 髕 骨 位 移 (脫 位 )、 ( 1 2 )大 腿 萎 縮 、 ( 1 3 )膝 關 節

是 否 有 不 易 彎 屈 。 填 表 使 用 時 間 沒 有 限 制 。  

 

請 受 測 者 根 據 難 易 度 或 疼 痛 程 度 ， 選 擇 最 接 近 膝 關 節 現

況 的 筨 案。每 個 答 案 代 表 不 同 的 分 數。1 3 個 問 題 的 總 分 為 1 0 0

分 ， 分 數 愈 高 代 表 膝 關 節 情 形 愈 健 康 。 以 第 4 題 為 例 ， 請 受

測 者 回 答 上 下 樓 梯 的 情 形 ， 選 ( 1 )沒 有 困 難 ， 得 1 0 分 。 選 ( 2 )  

下 樓 時 有 點 痛 ， 得 8 分 。 選 ( 3 )上 下 樓 時 都 會 痛 ， 得 5 分 。 選

( 4 )無 法 上 下 樓 梯 ， 得 0 分 。  

 

二 、 優 點 與 限 制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的 優 點 有 兩 點 ： ( 1 )很 好 的 信 效 度 、 ( 2 )

問 題 範 圍 很 廣 ， 包 含 各 種 與 日 常 活 動 或 疼 痛 有 關 的 問 題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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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跑 、 跳 、 蹲 、 久 坐 與 腫 脹 程 度 等 。 像 這 樣 由 受 測 自 行 選 擇

適 合 現 況 答 案 的 方 法，遠 比 要 病 患 約 略 回 答  “ 自 已 的 疼 痛 有

幾 分 ？ ” 或 “ 活 動 困 難 有 幾 分 ？ ” 的 方 式 較 佳 ( P e r r y ,  

2 0 0 8 )。  

 

儘 管 在 填 寫 時 不 需 要 協 助 或 說 明 ， 但 不 同 語 言 使 用 者 ，

在 選 擇 答 案 時 容 易 有 文 字 或 描 述 上 的 認 知 問 題 。 例 如 “ 異 常

髕 骨 位 移 (脫 位 )” 的 選 項 ， 對 於 某 些 受 測 者 就 有 些 困 難 ， 因

此 在 填 表 時 還 是 建 議 對 受 測 者 做 詳 細 說 明 ( B a r b y  &  S i n g e ,  

2 0 0 9 )。 B a r b y  與 S i n g e  認 為，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的 答 案 設 計 方

式 容 易 讓 病 患 專 注 於 活 動 時 的 疼 痛 程 度 ， 而 非 活 動 受 到 限 制

的 程 度 如 何 ？ 患 者 通 常 十 分 活 躍 但 也 常 因 為 疼 痛 而 會 在 活 動

時 自 我 保 護 與 設 限 。 分 數 高 低 與 嚴 重 度 上 ， C r o s s l e y ( 2 0 0 4 )

的 研 究 指 出 數 7 0 分 代 表 中 度 失 能 ( m o d e r a t e  

d i s a b i l i t y ) ( C r o s s l e y  e t  a l . ,  2 0 0 4 )。但 即 使 是 成 績 達 8 0 分 者 ，

仍 無 法 行 走 超 過 2 公 里 ， 下 樓 梯 、 蹲 下 、 跳 躍 或 在 跑 步 時 不

感 疼 痛 ( Wa t s o n  e t  a l . ,  2 0 0 5 )。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亦 有 其 限 制 之 處 ， 例 如 ： 每 個 問 題 只 有

3∼ 5 個 答 案 可 供 選 擇，答 案 精 確 度 稍 嫌 不 足，無 法 精 確 反 應

受 測 者 的 實 際 疼 痛 程 度 。 以 第 7 題 為 例 ， 請 受 測 者 回 答 跳 躍

時 的 情 形 。 答 案 分 別 為 ： ( 1 )  沒 有 困 難 、 ( 2 )有 點 困 難 、 ( 3 )

經 常 性 疼 痛 、 ( 4 )無 法 跳 躍 。 要 是 受 測 者 的 實 際 程 度 介 於 ( 3 )

和 ( 4 )之 間 時，受 測 者 選 擇 的 答 案 就 無 法 反 應 真 正 的 情 形。因

此 ， 在 評 估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時 ， 除 了 如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這

類 活 動 功 能 量 表 外 ， 通 常 會 再 加 上 疼 痛 量 表 ， 讓 受 測 成 績 更



 24

能 反 應 實 際 病 情 ( C r o s s l e y  e t  a l . ,  2 0 0 4 ;  P e e l e r  &  A n d e r s o n ,  

2 0 0 7 )。較 常 使 用 的 疼 痛 量 表 即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 以 下 說 明 之 。  

 

 

參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一 、 簡 介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 P F P S  S e v e r i t y  S c a l e ,  

P S S )由 L a p r a d e  和 C u l h a m b 於 2 0 0 2 年 所 開 發 (附 錄 五 )。前 述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是 一 種 評 估 患 者 活 動 難 易 度 的 量 表 ， 而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則 用 來 評 估 患 者 在 不 同 活 動 時 的

疼 痛 程 度 ， 整 個 量 表 共 有 1 0 個 選 擇 題 ， 總 分 為 1 0 0 分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實 際 上 由 兩 個 部 份 次 表

( s u b s c a l e )組 成，分 別 為：疼 痛 次 表 與 功 能 次 表。疼 痛 次 表 代

表 的 是 平 均 的 疼 痛 程 度 ( a v e r a g e  p a i n )， 功 能 次 表 則 代 表 受 測

者 從 事 功 能 性 活 動 ( f u n c t i o n a l  a c t i v i t y )  的 能 力 。 第 1 - 8 題 屬

功 能 次 表 的 選 項，分 別 上 樓 梯、蹲 下、走 路、慢 跑 ( j o g g i n g )、

快 跑 ( R u n n i n g / S p r i n t i n g )、 運 動 過 程 中 、 久 坐 2 0 分 鐘 後 、 跪

姿 。 第 9 - 1 0 題 屬 疼 痛 次 表 的 選 項 ， 即 休 息 /睡 眠 時 的 疼 痛 程

度 ( P a i n  a t  r e s t / s l e e p i n g )與 日 常 活 動 之 後 再 休 息 的 疼 痛 或 程

度 ( P a i n  w h i l e  r e s t i n g  f o l l o w i n g  a c t i v i t y )。  

 

二 、 評 分 方 式  

題 目 採 視 覺 類 比 量 表  ( V i s u a l  A n a l o g u e  S c a l e ,  VA S )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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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設 計， 1 0 個 題 目 共 有 1 0 個 視 覺 類 比 量 表。如 附 錄 五 所 示 ，

每 題 以 一 條  1 0  公 分 長 度 的 水 平 直 線 為 量 測 尺 標 。 最 左 端 作

為 零 點 ， 代 表 完 全 無 疼 痛 ； 最 右 端 為 想 像 中 最 嚴 重 的 疼 痛 ，

患 者 依 其 對 所 感 疼 痛 的 程 度 在 直 線 上 標 示 (畫 〤 )。  這 是 一 種

以 本 身 疼 痛 經 驗 為 依 據 ， 將 嚴 重 程 度 量 化 的 表 達 方 式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的 總 分 越 低 ， 代 表 疼 痛 程 度 越

小 ， 受 測 者 的 狀 況 越 好 。  

 

填 表 時 若 有 某 選 項 是 受 測 者 不 曾 做 過 的 則 該 題 不 做 答 ，

但 要 勾 選  “ 沒 嘗 試 過 ( n o t  a t t e m p t e d )” 並 將 總 分 扣 1 0 分 再

將 得 分 標 準 化 。 以 第 5 題 為 例 ， 若 受 測 者 從 沒 跑 步 過 ， 則 該

項 以 0 分 記 算，但 總 分 要 除 以 9 0 分，以 此 類 推。但 是，以 第

5 題 為 例 ， 若 受 測 者 是 因 為 痛 到 無 法 跑 步 ， 則 仍 要 勾 選 “ 沒

嘗 試 過 ( n o t  a t t e m p t e d )” 一 欄 ， 但 該 題 分 數 要 以 1 0 分 記 算 ，

以 此 類 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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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壹 、 治 療 手 法 的 選 擇  

由 第 一 節 有 關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成 因 探 討 可 知 ， 肌 肉

柔 軟 度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形 成 與 症 狀 的 持 續 有 密 切 關

聯 ， 而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的 主 要 功 效 就 即 為 鬆 弛 肌 肉 與 軟 組 織 ，

因 此 本 研 究 選 擇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為 治 療 手 法 。 P e e l e r 與  

A n d e r s o n ( 2 0 0 7 )以 主 動 牽 拉 ( a c t i v e  s t r e t c h ) (圖 2 - 3 )、 被 動 牽

拉 ( p a s s i v e  s t r e t c h ) ( 圖 2 - 4 ) 或 本 體 感 覺 神 經 誘 發 術

( p r o p r i o c e p t i v e  n e u r o m u s c u l a r  f a c i l i t a t i o n ,  P N F )等 手 法 治 療

P F P S 並 獲 得 明 顯 療 效 ( P e e l e r  &  A n d e r s o n ,  2 0 0 7 )。 但 仔 細 分

析，若 單 純 就  “ 促 進 肌 肉 或 軟 組 織 之 柔 軟 度 ” 而 言，這 兩 種

方 式 是 否 為 最 好 選 擇 值 得 探 討 。 這 是 因 為 ， 既 然 治 療 目 標 是

“ 肌 肉 或 軟 組 織 ” ， 治 療 時 似 乎 應 直 接 施 力 於 “ 肌 肉 或 軟 組

織 ” 上 較 為 合 理 ， 而 非 是 以 關 節 為 支 點 、 以 關 節 遠 端 為 施 力

點 ， 間 接 延 展 目 標 肌 肉 (如 主 動 牽 拉 )。 而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的 操

作 方 式 就 是 直 接 施 力 於 肌 肉 與 軟 組 織 上 ， 所 以 相 較 於 牽 拉 或

P N F，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更 適 合 本 研 究 。  

 

貳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簡 介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是 針 對 筋 膜 ( F a s c i a e )生 理 與 特 性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徒 手 療 法 。 方 法 是 以 緩 慢 、 持 久 的 牽 拉 的 方 式 ， 直 接 施

力 於 肌 肉 或 軟 組 織 上 ， 達 到 增 加 柔 軟 度 與 消 除 肌 肉 與 軟 組 織

的 僵 緊 ( t i g h t n e s s )或 受 限 ( r e s t r i c t i o n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不 同 於

其 他 延 展 組 織 的 手 法 在 於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牽 拉 時 之 施 力 方

向 、 力 道 與 所 用 時 間 ， 需 根 據 病 患 所 傳 來 的 回 饋 感 ( f e e d b a 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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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 主 動 牽 拉 股 四 頭 肌  

資 料 來 源 P e e l e r  &  A n d e r s o n ,  2 0 0 7  

 

圖  2  -  4 被 動 牽 拉 股 四 頭 肌  

資 料 來 源 h t t p : / / w w w . s p o r t s i n j u r y c l i n i c . n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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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o m  r e c i p i e n t’ s  b o d y )來 決 定 與 調 整 ( M a n h e i m ,  2 0 0 8 )。 亦

即 ， 施 力 的 方 向 、 力 道 與 延 展 組 織 所 用 的 時 間 ， 並 非 取 決 於

治 療 者 的 主 觀 決 定 ， 而 是 以 治 療 當 時 治 療 者 所 感 受 到 的 回 饋

感 來 決 定。肌 筋 膜 鬆 弛 術 不 同 於 P N F 與 牽 拉 法 的 還 有：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可 直 接 施 力 於 目 標 組 織 上 。 對 操 作 人 員 來 說 ， 可 避

免 操 作 過 程 中 同 時 施 力 到 非 目 標 組 織 (如 相 鄰 關 節、肌 肉 或 軟

組 織 )， 而 維 持 施 力 的 精 確 性 。  

 

參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操 作 流 程  

不 論 是 治 療 那 些 部 位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的 操 作 過 程 都 極 為

相 似 。 治 療 人 員 雙 手 (或 單 手 )以 適 當 的 力 道 ， 將 受 限 (僵 緊 )

部 位 延 展 至 極 限，持 續 靜 待 約 9 0 - 1 2 0 秒 後，該 部 位 會 產 生 長

度 上 變 化 ， 同 時 間 操 作 人 員 也 會 感 受 到 治 療 部 位 有 鬆 弛 感 產

生。治 療 者 再 將 該 部 位 延 展 到 新 的 極 限，並 持 續 9 0 - 1 2 0 秒 的

施 力 ， 等 候 新 的 鬆 弛 感 產 生 。 重 複 操 作 以 上 步 驟 直 到 無 法 獲

得 更 多 鬆 弛 感 或 長 度 變 化 為 止 即 完 成 鬆 弛 工 作 。 操 作 過 程

中 ， 治 療 者 所 感 受 到 的 鬆 弛 感 即 回 饋 感 ( f e e d b a c k )。  

 

肆 、 筋 膜 生 理 功 能  

筋 膜 是 立 體 結 構 的 網 路 ， 它 從 頭 到 腳 佈 滿 全 身 ， 是 體 內

分 佈 最 廣 泛 的 組 織 。 緻 密 不 規 則 的 結 締 組 織 層 (片 )即 稱 之 筋

膜 ( f a s c i a )。 筋 膜 、 肌 腱 、 韌 帶 、 肌 肉 與 骨 頭 都 是 結 締 組 織 的

一 種 。 緻 密 結 締 組 織 包 含 筋 膜 、 肌 腱 、 韌 帶 與 腱 膜

( a p o n e u r o s e s )， 這 些 組 織 各 有 不 同 的 機 械 特 質 。 淺 層 筋 膜 富

含 血 管 、 脂 肪 與 傳 入 神 經 接 受 器 ( r e c e p t o r s )， 這 些 組 織 與 結

構 不 斷 的 將 有 意 識 與 無 意 識 的 訊 息 傳 回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 深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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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 膜 的 密 度 就 有 很 多 變 化 ， 它 將 身 體 區 分 成 不 同 的 隔 腔 、 隔

開 並 包 覆 各 個 內 臟 。 以 圖 2 - 5 可 瞭 解 肌 肉 肌 肉 組 織 從 外 到 內

的 包 裹 情 形 。 肌 外 衣 （ e p i m y s i u m）、 肌 束 衣 （ p e r i m y s i u m）

與 肌 內 衣 （ e n d o m y s i u m）， 都 是 包 裏 肌 肉 並 協 助 肌 肉 產 生 張

力 的 筋 膜 層 ( f a s c i a l  s h e e t s )。 軟 組 織 佔 體 重 很 大 的 比 例 ， 因

此 S c h l e i p 認 為 或 許 比 起 其 他 的 器 官 ， 更 能 代 表 或 影 響 人 體

對 外 在 環 境 的 反 應 能 力 ( S c h l e i p ,  2 0 0 3 )。 藉 由 筋 膜 的 約 束 ，

肌 肉 施 力 於 骨 骼 系 統 上 ， 讓 骨 架 系 統 得 以 產 生 動 作 。 由 此 上

述 筋 膜 包 覆 肌 肉 組 織 的 方 式 可 知 筋 膜 對 於 肌 肉 力 量 產 生 、 作

用 力 方 向 的 改 變 與 柔 軟 度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最 深 層 的 筋 膜 則 屬

漿 膜 層 筋 膜 ， 功 能 是 緊 密 的 包 裏 與 潤 滑 內 臟 。  

 

圖  2  -  5 自 主 神 經 回 饋 路 徑  

資 料 來 源 ： R o b e r t  S c h l e i p ,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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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治 療 原 理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的 操 作 原 理 與 治 療 成 效 主 要 受 筋 膜 內 各 類

機 械 受 器 ( m e c h a n o r e c e p t o r s )有 關 。 如 表 2 - 1 所 示 ， 筋 膜 內 主

要 受 器 有 以 下 四 種 ： 高 氏 受 器 ( G o l g i  r e c e p t o r )、 帕 氐 受 器

( P a c i n i  r e c e p t o r )、 類 帕 氐 小 體 ( P a c i n i f o r m  r e c e p t o r )、 魯 氏 受

器 ( R u f f i n i  r e c e p t o r )與 間 質 受 器 ( I n t e r s t i t i a l  r e c e p t o r )。 不 同

受 器 有 不 同 的 激 發 方 式，產 生 的 效 應 也 不 同。藉 由 這 些 受 器，

筋 膜 才 能 將 訊 息 傳 達 至 大 腦 (主 要 為 自 主 神 經 系 統 )引 發 後 續

效 應 。 S c h l e i p ( 2 0 0 3 ) 提 出 自 主 神 經 回 饋 路 徑 ( a u t o n o m i c  

f e e d b a c k  l o o p )，用 來 說 明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為 何 能 經 由 筋 膜 中 的

受 器 ， 影 響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或 自 主 神 經 系 統 達 到 鬆 弛 軟 組 織 的

效 果 (圖 2 - 6 )。 主 神 經 回 饋 路 徑 共 分 為 ( 1 )中 樞 神 經 路 徑 、 ( 2 )

筋 膜 內 循 環 路 徑 、 ( 3 )筋 膜 收 縮 路 徑 與 ( 4 )下 視 丘 路 徑 ， 以 下

分 別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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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6 自 主 神 經 回 饋 路 徑  

資 料 來 源 ： R o b e r t  S c h l e i p ,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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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筋 膜 內 機 械 性 受 器  

 
受 器 類 型  分 佈 位 置  接 受 刺 激 類 型  刺 激 後 之 反 應  

高 氏 受 器  
( G o l g i )  
T y p e  I b  

肌 肉 -肌 腱
交 接 處 、 腱

膜 、 關 節 周

邊 韌 帶 、 關

節 囊 。  

高 氏 肌 腱 器：肌

肉 收 縮。其 它 類

高 氏 受 體 可 能

只 對 強 烈 的 牽

拉 有 反 應 。  

橫 紋 肌 張 力 降 低

帕 氏 受 器

( P a c i n i )  

類 帕 氏 受 器

( P a c i n i f o r m )  

T y p e  I I  

肌 肉 -肌 腱
交 接 處 、 關

節 囊 深 層 、

脊 椎 韌 帶 、

包 覆 肌 肉 的

筋 膜 。  

快 速 的 壓 力 變

化 與 振 動 。  
動 作 控 制 時 所 依

據 的 本 體 感 覺 回

饋 (即 運 動 感
k i n e s t h e s i a )。  

魯 氏 受 器

( R u f f i n i )  
T y p e  I I  

周 邊 關 節 韌

帶 、 硬 腦

膜 、 關 節 囊

外 、 產 生 橫

向 牽 拉 的 組

織 。  

快 速 壓 力 變 化

與 振 動、持 續 性

外 力。對 橫 向 牽

拉 產 生 反 應 。  

抑 制 交 感 神 經  

間 質 受 器

( I n t e r s t i t i a l )  
T y p e  I I I  &  I V  

數 量 最 多 ，

體 內 任 何 部

位 皆 可 發

現 ， 甚 至 連

骨 頭 內 也

有 。 骨 膜 中

含 量 最 多 。

快 速 的 壓 力 變

化 與 振 動、持 續

性 外 力。 5 0 %屬
高 閾 值 單 位

( h i g h - t h r e s h o l d  
u n i t s ) ； 5 0 % 屬
低 閾 值 單 位

( l o w - t h r e s h o l d  
u n i t s )  

血 管 舒 張

( v a s o d i l a t i o n )與
明 顯 的 血 漿 外 滲

( p l a s m a  

e x t r a - v a s a t i o n )  

註 ： 資 料 來 源 S c h l e i p ,  2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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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 樞 神 經 路 徑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的 手 法 速 度 緩 慢 且 深 入 組 織 容 易 激 發 魯 氏

受 器 ， 進 而 降 低 交 感 神 經 系 統 的 活 動 ， 這 可 從 治 療 人 員 感 受

到 的 組 織 鬆 弛 得 到 應 證 ( B e r g  &  C a b r i ,  1 9 9 9 )。 S c h l e i p 亦 指

出 ， 操 作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時 治 療 人 員 會 感 受 到 肌 肉 的 鬆 弛 感 是

因 為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的 手 法 刺 激 了 機 械 性 受 器 ， 進 而 啟 動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改 變 局 部 肌 肉 張 力 所 致 。 這 些 受 器 最 有 可 能 的 是 魯

氏 受 器 、 帕 氏 受 器 、 部 份 的 間 質 受 質 與 某 些 位 於 筋 膜 中 的 高

氏 受 器 。 S c h l e i p ( 2 0 0 3 )將 此 現 象 定 義 為 療 效 中 的  “中 樞 神 經

路 徑 ( C e n t r a l  N e r v o u s  S y s t e m  L o o p ) ”。  

 

二 、 筋 膜 內 循 環 路 徑  

許 多 間 質 受 器 同 時 具 有 疼 痛 受 器 與 機 械 受 器 的 功 能 。 當

疼 痛 物 質 (如 神 經 胜 肽 )引 發 疼 痛 時 ， 會 影 響 間 質 受 器 的 功

能 。 使 得 原 本 是 正 常 壓 力 也 會 造 成 疼 痛 反 應 。 肌 筋 膜 症 候 群

患 者 會 有 慢 性 疼 痛 就 是 這 些 間 質 受 器 被 長 期 且 強 烈 的 刺 激 所

致 。 筋 膜 中 含 量 最 多 的 就 屬 間 質 受 器 ， 刺 激 這 些 受 器 會 啟 動

自 主 神 經 系 統 ， 改 變 筋 膜 內 的 小 動 脈 與 微 血 管 的 局 部 壓 力 。

根 據 K r u g e r ( 1 9 8 7 )的 見 解 ( K r u g e r ,  1 9 8 7 )， 若 間 質 受 器 受 到 足

夠 的 刺 激 ， 就 會 促 進 血 管 內 血 漿 的 滲 出 ( p l a s m a  

e x t r a v a s a t i o n )。 意 即 ， 血 漿 會 從 血 管 內 滲 出 到 組 織 間 液 基 質

中 ( i n t e r s t i t i a l  f l u i d  m a t r i x )，造 成 局 部 液 體 動 力 學 ( l o c a l  f l u i d  

d y n a m i c s )的 改 變 ， 即 組 織 外 液 基 質 粘 滯 性 ( v i s c o s i t y )的 改

變。因 為 M F R 會 經 由 神 經 系 統 快 速 影 響 局 部 血 流 與 組 織 粘 滯

性 ， 所 以 操 作 者 能 很 快 感 受 到 組 織 軟 硬 度 (鬆 弛 感 )的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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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即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療 效 中 的  “筋 膜 內 循 環 路 徑 ( I n t r a f a s c i a l  

C i r c u l a t i o n  L o o p ) ”。  

 

三 、 筋 膜 收 縮 路 徑  

1 9 9 6 年 S t a u b e s a n d  與  L i  證 實 筋 膜 中 存 有 平 滑 肌 細 胞

( S t a u b e s a n d  &  L i ,  1 9 9 6 )。所 以 當 刺 激 筋 膜 中 的 機 械 受 器 而 啟

動 自 主 神 經 系 統 時 ， 就 可 能 改 變 筋 膜 內 平 滑 肌 的 張 力 。 此 即

M F R 療 效 中 的  “筋 膜 收 縮 路 徑 ( F a s c i a l  C o n t r a c t i o n  L o o p ) ”。

第 三 類 ( t y p e  I I I )與 第 四 類 受 器 ( t y p e  I V )的 機 械 性 受 器 (間 質

受 器 屬 之 )已 被 證 實 具 自 主 神 經 系 統 功 能，意 即 刺 激 這 些 受 器

會 影 響 心 跳 、 血 壓 與 呼 吸 。 M i t c h e l l  與 S c h m i d t 的 研 究 也 顯

示 ， 對 肌 肉 施 予 沈 穩 的 壓 力 ( s t a t i c  p r e s s u r e )會 降 低 動 脈 血 壓

( M i t c h e l l  &  S c h m i d t ,  1 9 7 7 )。 這 似 乎 代 表 ， 複 雜 且 龐 大 的 間

質 受 器 質 網 絡 的 主 要 功 能 是 根 據 局 部 組 織 的 需 求 ， 從 而  “微

調 ( f i n e  t u n e ) ”神 經 系 統 以 調 節 血 流 的 功 能 ， 這 樣 的 機 制 代 表

著 間 質 受 器 與 自 主 神 經 系 統 間 有 非 常 密 切 的 關 聯 。  

 

四 、 下 視 丘 路 徑  

根 據 G e l l h o r n 有 關 下 視 丘 調 整 系 統 ( h y p o t h a l a m i c  t u n i n g )

的 理 論 ( G e l l h o r n ,  1 9 6 7 )， 迷 走 神 經 衝 動 ( v a g a l  t o n e )的 激 增 不

僅 會 啟 動 自 主 神 經 系 統 且 影 響 相 關 的 內 臟 活 動 ， 還 會 活 化 下

視 丘 前 葉 ， 讓 下 視 丘 產 生 調 息 作 用 ( t r o p h o t r o p i c  t u n i n g )。 這

樣 的 作 用 會 降 低 全 身 張 力 、 平 緩 情 緒 活 動 、 同 時 促 進 大 腦 皮

質 活 動 ( c o r t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 此 即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療 效 中 的  “下

視 丘 路 徑 ( H y p o t h a l a m u s - L o o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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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前 所 述 若 治 療 手 法 非 常 緩 慢 、 平 穩 與 深 入 就 容 易 激 發

間 質 受 器 與 魯 氏 受 器 ， 增 強 迷 走 神 經 活 動 ( v a g a l  a c t i v i t y )。

如 此 不 僅 會 造 成 局 部 體 液 動 力 學 與 組 織 代 謝 ( l o c a l  f l u i d  

d y n a m i c s  a n d  t i s s u e  m e t a b o l i s m )， 還 會 促 進 全 身 性 鬆 弛 、 讓

心 情 平 和 、 降 低 情 緒 起 伏 。 反 之 ， 太 過 突 然 的 敲 擊 或 擠 壓 或

其 他 快 速 強 烈 的 手 法 就 會 引 發 全 身 骨 骼 肌 收 縮 ( E b l e ,  1 9 6 0 )。 

 

陸 、 小 結  

總 括 來 說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能 有 效 軟 化 軟 組 織 的 原 因 在 於

深 入 且 和 緩 的 手 法 刺 激 了 筋 膜 中 的 機 械 受 器 。 這 些 受 器 接 所

送 出 的 訊 息 引 發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或 自 主 神 經 系 統 的 作 用 ， 造 成

組 織 張 力 的 改 變 ， 也 讓 操 作 者 感 受 到 組 織 的 鬆 弛 。 上 述

S c h l e i p 所 提 出 的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療 效 路 徑，其 實 就 是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影 響 神 經 系 統 的 自 主 神 經 回 饋 路 徑 。 從 以 上 文 獻 探 討 可

知 ， 筋 膜 不 僅 是 一 種 能 被 動 的 傳 遞 傳 或 阻 擋 通 過 身 體 力 量 結

締 組 織 ， 還 是 一 種 能 主 動 收 縮 、 調 節 自 主 神 經 、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的 結 締 組 織 。 根 據 筋 膜 生 理 特 性 ， 正 確 的 鬆 弛 方 法 應 是 針

對 目 標 組 織 給 予 緩 慢 、 長 時 間 的 牽 拉 並 隨 時 根 據 回 饋 感 來 調

整 施 方 的 方 向 、 大 小 。 如 此 不 僅 能 鬆 弛 局 部 的 僵 緊 ， 還 能 還

促 進 全 身 張 力 鬆 弛 ， 改 善 心 跳 、 血 壓 、 呼 吸 等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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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 一 節  研 究 大 綱 與 研 究 架 構  

 

研 究 大 綱 如 圖 3 - 1 . 1 所 示 。 如 文 獻 探 討 所 述 ， ( 1 )肌 肉 柔

軟 度 不 足 ， 造 成 ( 2 )髕 骨 滑 動 軌 跡 異 常 ， 是 導 致 ( 3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形 成 的 原 因。下 肢 肌 群 中 又 以 ( 4 )股 四 頭 肌、腿 後 肌

群 與 小 腿 後 肌 柔 軟 度 不 足 為 主 因。本 研 究 以 ( 5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為 治 療 因 子 ， 鬆 弛 上 述 三 組 肌 群 ， 以 改 善 髕 骨 滑 動 軌 ， 進 而

改 善 受 測 者 的 症 狀。治 療 結 果 則 以 ( 6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 做 為 療 效 指 標 。 之 後 再 將 ( 7 )

肌 肉 柔 軟 度 的 變 化 與 兩 種 量 間 做 相 關 程 度 分 析 ， 並 將 受 測 者

依 病 史 長 短 分 為 兩 組 ( 1 - 1 0 個 月， 1 1 - 2 0 個 月 )，進 一 步 探 討 病

史 長 短 對 於 療 效 是 否 有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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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 1  研 究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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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流 程 方 面 ， 受 測 者 先 接 受 問 卷 調 察 並 詢 問 能 否 全 程

參 與 研 究 。 所 有 受 測 者 於 兩 週 內 接 受 三 次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治

療 ， 每 次 治 療 相 隔 二 至 三 天 。 第 一 次 治 療 前 先 編 號 與 前 測 ，

最 後 一 次 治 療 後 第 三 天 進 行 後 測 ， 整 個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1 . 2

所 示 。  

 

 

圖 3  -  1 . 2  研 究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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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之 受 測 對 象 主 要 以 臺 中 市 褓 姆 資 源 中 心 會 員 、 臺

中 市 臺 中 市 第 二 區 社 區 保 母 系 統 會 員 、 臺 中 市 馬 禮 遜 美 國 學

校 教 職 員 與 臺 中 市 信 義 國 小 教 職 員 為 主。共 有 4 0 位 受 測 象 填

表 接 受 訪 問 ， 2 2 位 受 測 對 象 符 合 資 格 並 願 意 參 與 本 研 究 ( 5

位 男 性 和 1 7 位 女 性 )。本 研 究 受 測 對 象 篩 選 條 件 以 B a k h t i a r y  

&  F a t e m i ( 2 0 0 8 )的 研 究 為 依 據。受 測 者 選 擇 年 齡 屆 於 3 0 至 5 2

歲 ， 患 有 單 側 (或 雙 側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症 狀 至 少 四 週 以 上

之 病 史 ， 並 符 合 表 3 - 1 中 第 1 至 4 項 之 任 一 項 且 患 側 的 克 拉

克 測 試 ( C l a r k ’ s  t e s t )呈 陽 性 者，則 符 合 研 究 條 件。若 有 5 或 6

的 情 形 ， 或 者 膝 關 節 或 踝 關 節 有 變 形 者 ( d e f o r m i t y )則 排 除 在

外 ( B a k h t i a r y  &  F a t e m i ,  2 0 0 8 )。每 位 受 測 對 象 在 研 究 開 始 前 ，

都 被 充 分 告 知 實 驗 內 容 與 流 程，並 填 寫 實 驗 參 與 同 意 書 (附 錄

一 )和 實 驗 參 與 者 須 知 (附 錄 二 )。  

 

其 他 排 除 條 件 尚 有 ( 1 )髕 骨 脫 位 ， ( 2 )兩 年 內 有 膝 關 節 手

術 ， ( 3 )同 時 有 下 列 診 斷 者 ： 滑 囊 炎 ( b u r s i t i s )、 膝 關 節 內 部 結

構 異 位 ( i n t e r n a l  k n e e  d e r a n g e m e n t )， 系 統 性 關 節 炎 ( s y s t e m i c  

a r t h r i t i s )，韌 帶 受 損 或 鬆 動 ( k n e e  i n j u r y  o r  l a x i t y )，髕 骨 周 邊

肌 腱 炎 ( p e r i p a t e l l a r  t e n d o n i t i s ) 、 脛 骨 粗 隆 骨 骺 炎

( O s g o o d - S c h l a t t e r  D i s e a s e )， 皺 襞 症 候 群 ( p l i c a  s y n d r o m e )、

膝 關 節 感 染 或 懷 孕 ( T h o m e e  e t  a l . ,  1 9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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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篩 選 條 件  

1 .上 下 樓 梯 時 膝 關 節 是 否 會 疼 痛 ？  

2 .久 坐 一 段 時 間 後 膝 關 節 是 否 會 疼 痛 ？  

3 .久 坐 後 欲 伸 直 膝 關 節 是 否 感 到 困 難 或 不 適 ？  

4 .膝 關 節 是 否 偶 有 突 發 性 的 無 力 感 ( g i v e  w a y )？  

5 .是 否 患 有 神 經 -肌 肉 系 統 疾 病 ( n e u r o m u s c u l a r  d i s e a s e )？  

6 .是 否 患 有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疾 病 ( m u s c u l a o s k e l e t a l  d i s e a s e )？  
 

資 料 來 源 ： B a k h t i a r y  &  F a t e m i ,  2 0 0 8  

 

第 三 節  實 驗 流 程 與 實 驗 方 法  
 

本 研 究 所 用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手 法 皆 以 M a n h e i m  所 著 之 T h e  

M y o f a s c i a l  R e l e a s e  M a n u a l 所 用 手 法 為 依 據 ( M a n h e i m ,  

2 0 0 8 )。為 顧 及 受 測 者 的 舒 適 感 並 讓 操 作 過 程 一 致，每 次 治 療

皆 由 仰 躺 姿 勢 ， 首 先 治 療 股 四 頭 肌 ， 之 後 再 以 俯 臥 姿 勢 治 療

大 腿 後 肌 和 小 腿 後 肌 群 。 所 有 治 療 時 間 為 三 十 分 鐘 。 個 別 肌

群 所 用 時 間 或 手 法 替 換 由 治 療 人 員 視 狀 況 調 整 。 以 下 分 別 說

明 各 肌 群 的 治 療 手 法 。  

 

壹 、 股 四 頭 肌 之 治 療  

受 測 者 仰 躺 ， 下 半 身 盡 可 放 輕 鬆 。 治 療 人 員 雙 手 交 叉 ，

一 手 置 於 髖 關 節 近 端，即 股 四 頭 肌 起 點 處。另 一 手 虎 口 張 開，

置 於 膝 關 節 上 緣 ， 即 覆 蓋 住 股 四 頭 肌 終 點 。 雙 手 同 時 施 力 、

朝 相 反 方 向 牽 拉 (圖 3 - 2 a， 鬆 弛 整 個 股 四 頭 肌 的 方 法 )。 當 肌

肉 延 展 至 最 大 程 度 後 ， 治 療 人 員 的 雙 手 隨 即 定 住 不 動 ， 當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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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感 受 到 肌 肉 的 軟 化 或 鬆 弛 時 (即 來 自 受 測 者 的 “回 饋 感 ” )，

再 施 力 牽 拉 之 。 重 複 上 述 「 牽 拉 至 最 大 程 度 定 住 不 動 感

受 組 織 鬆 弛 牽 拉 至 最 大 程 度 …」 的 鬆 弛 步 驟 至 無 法 再 產 生

進 一 步 鬆 弛 為 止 。 不 論 是 直 接 以 手 指 (不 是 整 個 手 掌 )針 對 股

直 肌 (圖 3 - 2 b )， 股 外 側 肌 (圖 3 - 2 c )或 股 內 側 肌 (圖 3 - 2 d )， 其

鬆 弛 步 驟 皆 同 。  

 

貳 、 腿 後 肌 群 之 治 療  

受 測 者 俯 臥，下 半 身 盡 可 放 輕 鬆。治 療 人 員 雙 手 交 叉 (亦

可 不 交 叉 )，一 手 置 於 坐 骨 粗 隆，即 大 腿 後 肌 起 點 處。另 一 手

置 於 膝 關 節 後 方 的 上 緣 ， 即 大 腿 後 肌 終 點 。 雙 手 同 時 施 力 、

朝 相 反 方 向 牽 拉 (圖 3 - 3 )。重 複 鬆 弛 步 驟 至 無 法 再 產 生 進 一 步

鬆 弛 為 止 。 操 作 範 圍 得 同 時 兼 顧 大 腿 後 肌 的 外 側 與 內 側 。  

 

參 、 小 腿 肌 群 之 治 療  

受 測 者 俯 臥 ， 下 半 身 盡 可 放 輕 鬆 。 針 對 腓 腸 肌 的 起 點 為

例，由 於 腓 腸 肌 呈 羽 狀，因 此 先 以 一 手 拇 指 置 於 肌 肉 分 叉 處，

另 一 手 拇 指 置 於 靠 近 膝 關 節 處 。 雙 手 拇 指 擺 位 正 確 後 同 時 順

著 肌 纖 維 走 向 牽 拉 ， 重 複 鬆 弛 步 驟 至 無 法 再 產 生 進 一 步 鬆 弛

為 止 (圖 3 - 4 a )。 之 後 再 鬆 弛 腓 腸 肌 另 一 端 。 針 對 腓 腸 肌 的 共

同 肌 腱 為 例 ， 雙 手 拇 指 陷 入 腓 腸 肌 中 心 點 ， 將 整 個 腓 腸 肌 中

段 垂 直 拉 高 ， 並 重 複 鬆 弛 步 驟 至 無 法 再 產 生 進 一 步 鬆 弛 為

止 。 針 對 腓 腸 肌 下 方 的 比 目 魚 肌 時 ， 雙 手 切 入 腓 腸 肌 和 比 目

魚 肌 的 接 鏠 處 ， 當 向 中 線 方 向 壓 至 最 深 處 後 ， 隨 即 往 下 方 牽

拉 (圖 3 - 4 b )。 重 複 鬆 弛 步 驟 至 無 法 再 產 生 進 一 步 鬆 弛 為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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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股 四 頭 肌 鬆 弛 法  

(左 上 3 - 2 a， 右 上 3 - 2 b， 左 下 3 - 2 c， 右 下 3 - 2 d )  

 

 

 

 

 

 

 

 

 

 

 

圖  3  -  2  腿 後 肌 群 鬆 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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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3 小 腿 後 肌 鬆 弛 法  

(左 3 - 4 a， 右 3 - 4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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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量 測 方 法 與 工 具  

 

本 研 究 共 採 用 兩 種 量 表 並 量 測 Q 角 度 和 三 個 關 節 角 度

(代 表 肌 肉 長 度 的 變 化 )來 觀 察 治 療 前 、 後 受 測 對 象 的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症 狀 上 的 變 化 ， 以 下 分 別 說 明 之 。  

 
壹 、 Q  角 度 量 測  

如 圖 3 - 5 所 示 ( Ta u n t o n  &  W i l k i n s o n ,  2 0 0 1 )， 量 測 時 受 測

對 象 採 立 姿 ， 雙 膝 完 全 伸 直 ( f u l l  e x t e n s i o n )， 髕 骨 面 向 正 前

方，足 部 置 於 中 立 姿 勢 ( n e u t r a l  p o s i t i o n )。先 在 髕 骨 中 心 點 作

上 記 號 ， 再 從 此 中 心 點 往 上 、 往 下 延 伸 出 兩 條 線 。 第 一 條 ，

從 此 中 心 點 往 上 連 至 髂 骨 前 上 棘 ( a n t e r i o r  s u p e r i o r  i l i a c  

s p i n e ,  A S I S )； 另 一 條 往 下 對 準 脛 骨 粗 隆 ( t i b i a  t u b e r o s i t y )，

再 以 量 角 器 測 量 兩 線 之 夾 角，所 得 夾 角 為 Q  角 度。為 減 少 偏

差 ， 量 測 三 次 取 其 平 均 值 為 代 表 數 值 。  

 

貳 、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共 有 十 三 個 選 項 ， 分 別 針 對 功 能 性 活 動

(走 路 、 跑 、 跳 、 下 上 樓 梯 ⋯ 等 )與 膝 關 節 生 理 變 化 (萎 縮 、 腫

脹、膝 關 節 彎 屈 難 易 度 ⋯ 等 )等 項 目，由 受 測 者 選 擇 適 合 的 答

案 ， 所 得 成 績 用 來 代 表 受 測 者 功 能 性 活 動 品 質 ( K u j a l a  e t  a l . ,  

1 9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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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4  Q  角 度 量 測 法  

資 料 來 源 ： T a u n t o n  &  W i l k i n s o n ,  2 0 0 1   

 

參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主 要 讓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患 者 自 行 評 量 日 常 活 動 時 的 疼 痛 程 度 。 與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不 同 的 是 此 量 的 十 個 題 目 皆 為 視 覺 量 表 ( v i s u a l  a n a l o g  s c a l e s ,  

VA S )， 分 別 由 患 者 自 行 描 述 不 同 活 動 時 的 疼 痛 程 度 ( L a p r a d e  

&  C u l h a m ,  2 0 0 2 )。  

 

肆 、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以 艾 力 試 驗 ( E l y s ’ s  Te s t )所 量 測 之 膝 關 節 彎 屈 度 來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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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四 頭 肌 長 度 ( P e e l e r  &  A n d e r s o n ,  2 0 0 7 )。 如 圖 3 - 6 所 示 ， 量

測 時 受 測 者 俯 臥 。 量 角 器 之 中 心 點 對 準 膝 關 節 外 側 ， 將 量 臂

對 準 大 腿 外 側 中 線 ， 即 股 骨 大 轉 子 到 腓 骨 頭 連 線 ； 另 一 量 臂

對 準 足 部 外 踝 處 。 量 尺 就 位 後 ， 量 測 人 員 被 動 的 將 受 測 者 膝

關 節 彎 屈 ， 直 至 感 覺 緊 繃 或 骨 盆 開 始 改 變 姿 態 前 為 止 ， 兩 量

臂 所 測 得 之 彎 屈 角 度 即 用 以 代 表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 角 度 愈 大 代

表 股 四 頭 肌 柔 軟 度 愈 好 。 操 作 過 程 中 量 測 人 員 要 將 一 手 置 於

受 測 者 之 骨 盆 區 以 隨 時 觀 測 骨 盆 是 否 產 生 任 何 轉 動 或 代 償 的

動 作 ( C a r r e g a r o ,  L c c b ,  &  H j c ,  2 0 0 7 )。  

 

伍 、 腿 後 肌 群 長 度  

以 直 膝 抬 腿 試 驗 ( S t r a i g h t  L e g  R a i s i n g  Te s t ,  S L RT )的 角

度 來 代 表 大 腿 後 肌 的 長 度 。 如 圖 3 - 7 所 示 ， 量 測 時 受 測 對 象

仰 躺 ， 雙 手 握 住 床 沿 。 量 測 人 員 將 患 肢 被 動 的 抬 高 至 極 限 為

止 或 受 測 者 的 腰 椎 角 度 改 變 為 止 。 量 測 時 另 一 下 肢 要 平 放 於

床 面 ， 以 免 造 成 骨 盆 過 度 後 傾 ( p o s t e r i o r  p e l v i c  t i l t )。 患 肢 抬

至 最 高 點 時 ， 將 量 臂 要 與 脛 骨 平 行 ， 其 與 床 面 的 夾 角 即 為 所

得 角 度 。 不 同 的 文 獻 指 出 ， 此 測 量 方 式 有 很 好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 F u l k e r s o n ,  1 9 9 7 ;  H s i e h ,  Wa l k e r ,  &  G i l l i s ,  1 9 8 3 )。  

 

陸 、 小 腿 後 肌 長 度  

如 圖 3 - 8 所 示 ， 受 測 者 仰 躺 ， 足 部 垂 出 床 沿 ， 請 受 測 者

主 動 的 將 足 部 背 屈 ( d o r s i f l e x i o n )。 水 準 量 臂 對 準 小 腿 外 側 中

線 ， 即 腓 骨 頭 與 外 踝 連 線 ； 另 一 量 臂 對 準 足 部 外 側 中 線 。 量

臂 就 位 後 請 受 測 者 主 動 背 屈 足 部 ， 此 時 兩 臂 所 形 之 夾 角 即 為

背 屈 角 度 ， 本 研 究 即 以 此 角 度 代 表 小 腿 肌 肉 之 長 度 。 角 度 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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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代 表 股 小 腿 後 肌 的 柔 軟 度 愈 好。過 程 中 量 測 人 員 以 單 手 (或

雙 手 )固 定 踝 部 內 、 外 側 以 確 距 下 關 節 ( s u b t a l a r  j o i n t )處 於 中

立 姿 勢 ( n e u t r a l  p o s i t i o n )。  

 

 

圖  3  -  5 艾 力 試 驗 ： 測 量 膝 關 節 彎 屈 角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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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6  直 膝 抬 腿 試 驗 :量 腿 後 肌 群 長 度  

資 料 來 源 ： R e i d e r ,  1 9 9 9  

 

 

圖  3  -  7  測 量 足 部 背 屈 角 度  

資 料 來 源 ： T a u n t o n  &  W i l k i n s o n ,  2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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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資 料 分 析 與 統 計  
 

本 研 究 以 S P S S 套 裝 軟 體 第 1 8 版 進 行 統 計 分 析。所 有 受

測 對 象 之 基 本 資 料 (身 高 、 體 重 等 )與 量 測 項 目 成 績 ， 經 統 計

後 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m e a n  ±  S D )的 方 式 標 示 。 前 後 測 成 績 之

後 再 以 成 對 樣 本 檢 定 ( p a i r  t - t e s t )比 較 治 療 是 否 有 明 顯 差 異 。

考 驗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設 定 為 p  <  0 . 0 5。 為 進 一 步 探 討 疼 痛 程 度

與 功 能 性 活 動 與 三 組 肌 肉 長 度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 以 P e a r s o n  相

關 系 數 檢 驗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與 三 組 肌 肉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 考 驗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設 定 為 p  <  

0 . 0 5。 以 無 母 數 檢 定 之 W 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 W i l c o x o n  

s i g n e d - r a n k  t e s t )， 分 析 病 史 長 短 與 療 效 指 標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之 間 的 關 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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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  

 

第 一 節  受 測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本 次 研 究 共 有 4 0 人 參 與 問 卷 調 查 ， 有 2 2 人 ( 1 7 男 與 5

女 )符 合 受 測 標 準 並 願 意 參 與 研 究。如 表 4 - 1 所 示，經 統 計 年

齡 為 4 0 . 7 ±5.4， 身 高 為 163.0±6.1 公 分 ， 體 重 為 60.0±8.6

公 斤。BMI 值 為 22.5±2.3，病 史 長 度 為 10.3±3.7 個 月。所 有

受 測 對 象 之 兩 側 腿 長 相 差 都 在 1 公 分 內 。 有 5 位 受 測 者 BMI

值 高 於 正 常 (編 號 2、 5、 16、 18、 19、 20)。 所 有 受 測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統 計 表 ， 請 參 閱 附 錄 三 。  

 

表  4 - 1 受 測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N=22)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年 齡 (年 ) 40.7 5.4 

身 高 (公 分 ) 163.0 6.1 

體 重 (公 斤 ) 60.0 8.6 

BMI(Kg/m
2
) 22.5 2.3 

病 史 長 度 (月 ) 10.2 3.5 

註 ： 病 史 長 度 (月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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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治 療 前 後 肌 肉 長 度 與 Q 角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治 療 前 後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的 成 績 皆 有 顯 著 改 善 。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 大 腿 後 肌 長 度 與 小

腿 後 肌 之 肌 肉 長 度 (關 節 角 度 代 表 )皆 有 顯 著 增 加 。 膝 關 節 之

Q  角 度 在 治 療 前 後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各 項 前 後 測 成 績 總 表 ，請

參 閱 附 錄 六 、 七 、 八 。  

 

壹 、 治 療 前 後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差 異 比 較  

如 表 4 - 2 與 圖 4 - 1 所 示。治 療 前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1 3 0 . 8 ± 5 . 5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治 療 後 為 1 4 3 . 1 ± 3 . 4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 治 療 前 後 比 較 ： - 1 2 . 2 ± 4 . 6 8 度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

t = - 1 2 . 5 1 4， P = . 0 0 0， 前 後 成 績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治 療 前 後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成 績 統 計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治 療 前  1 2 0 . 0  1 4 0 . 0  1 3 0 . 8  5 . 5    

治 療 後  1 3 9 . 0  1 5 3 . 0  1 4 3 . 1  3 . 4    

治 療 前 -後    - 1 2 . 2  4 . 6 8  - 1 2 . 5 1 4  . 0 0 0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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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治 療 前 後 腿 後 肌 群 長 度 差 異 比 較  

如 表 4 - 3 與 圖 4 - 2 所 示。治 療 前 股 大 腿 後 肌 長 度 7 9 . 0 ± 2 . 8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治 療 後 為 8 8 . 2 ± 3 . 7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治 療 前 後 比 較 ： - 9 . 2 ± 2 . 1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t = - 2 0 . 6 9 3，

P = . 0 0 0， 前 後 成 績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治 療 前 後 腿 後 濾 肌 長 度 成 績 統 計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治 療 前  7 0 . 0  8 2 . 0  7 9 . 0  2 . 8    

治 療 後  8 0 . 0  9 3 . 0  8 8 . 2  3 . 7    

治 療 前 -後    - 9 . 2  2 . 1  - 2 0 . 6 9 3  . 0 0 0 *

* P < . 0 5  

 

膝

關

節

彎

屈

角

度 

 

圖  4 - 1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前 後 測 成 績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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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膝

抬

腿

角

度 

 

圖  4 - 2 腿 後 肌 群 長 度  

前 後 測 成 績 比 較  

 

參 、 治 療 前 後 小 腿 後 肌 長 度 差 異 比 較  

如 表 4 - 4 與 圖 4 - 3 所 示 。 治 療 前 後 ， 小 腿 後 肌 長 度 1 4 . 3

± 1 . 7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治 療 後 為 2 0 . 5 ± 2 . 1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治 療 前 後 比 較： - 6 . 2 ± 2 . 7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t = - 1 0 . 8 7 5，

P = . 0 0 0， 前 後 成 績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4 治 療 前 後 小 腿 後 肌 長 度 成 績 統 計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治 療 前  1 2 . 0  2 0 . 0  1 4 . 3  1 . 7    

治 療 後  1 6 . 0  2 5 . 0  2 0 . 5  2 . 1    

治 療 前 -後    - 6 . 2  2 . 7  - 1 0 . 8 7 5  . 0 0 0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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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

關

節

背

屈

角

度 

 

圖  4 - 3 小 腿 後 肌 長 度  

前 後 測 成 績 比 較  

 

肆 、 治 療 前 後 Q 角 度 差 異 比 較  

如 表 4 - 5 與 圖 4 - 4 所 示。治 療 前 Q 角 度 1 6 . 1 ± 1 . 6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治 療 後 為 1 6 . 0 ± 1 . 5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治 療 前

後 比 較 ： . 1 ± 1 . 2 8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t = . 3 4 6， P = . 7 3 2， 前 後

測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5  治 療 前 後 Q 角 度 成 績 統 計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治 療 前  1 3 . 0  1 9 . 0  1 6 . 1  1 . 6    

治 療 後  1 4 . 0  1 9 . 0  1 6 . 0  1 . 5    

治 療 前 -後    . 1  1 . 2 8  . 3 4 6  . 7 3 2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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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角

度  

 

圖  4 - 4  Q 角 度 前 後 測 成 績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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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治 療 前 後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與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之 差 異 比 較  

 

壹 、 治 療 前 後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差 異 比 較  

如 表 4 - 6 與 圖 4 - 5 所 示 。 治 療 前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 8 0 . 3 ±

7 . 8 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治 療 後 為 9 6 . 8 ± 1 . 5 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治 療 前 後 比 較： - 1 6 . 5 ± 6 . 8 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t = - 1 1 . 4，

P = . 0 0 0， 前 後 測 成 績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6 治 療 前 後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成 績 統 計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治 療 前  6 8 . 0  9 4 . 0  8 0 . 3  7 . 8    

治 療 後  9 5 . 0  1 0 0 . 0  9 6 . 8  1 . 5    

治 療 前 -後    - 1 6 . 5  6 . 8  - 1 1 . 4  . 0 0 0 *

* P < . 0 5  

A

K

P

S

分

數

 

圖  4  -  5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前 後 測 成 績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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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治 療 前 後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差 異 比 較  

如 表 4 - 7 與 圖 4 - 6 所 示 。 治 療 前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3 2 . 6 ± 1 1 . 4 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治 療 後 為 1 2 . 4 ± 5 . 7

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治 療 前 後 比 較 ： 2 0 . 2 ± 9 . 7 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t = 9 . 8 1 8， P = . 0 0 0， 前 後 測 成 績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7 治 療 前 後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成 績 統 計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P  

治 療 前  1 5 . 4  5 2 . 1  3 2 . 6  1 1 . 4    

治 療 後  3 . 6  2 0 . 5  1 2 . 4  5 . 7    

治 療 前 -後    2 0 . 2  9 . 7  9 . 8 1 8  . 0 0 0 *  

* P < . 0 5  

 

 

P

S

S

分

數
 

圖  4  -  6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前 後 測 成 績 比 較  



 58

參 、 不 同 病 史 長 度 於 治 療 後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之 差 異  

 

將 2 2 位 受 測 者 ， 依 病 史 長 度 分 為 罹 病 1 - 1 0 個 月 (表

4 - 8 )， 1 0 - 2 0 個 月 (表 4 - 9 )兩 組 ， 比 較 治 療 前 後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的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 罹

病 1 - 1 0 個 月 內 的 受 測 者 在 治 療 後，兩 種 量 表 成 績 的 都 有 明 顯

改 善 ， 但 罹 病 超 過 1 0 個 月 的 患 者 療 效 並 不 顯 著 。  

 

表  4  -  8 病 史 長 度 ( 1 - 1 0 個 月 )治 療 前 後 檢 定 統 計 量 比 較 c  

 
A K P S  

治 療 前 -治 療 後  

P S S  

治 療 前 -治 療 後  

Z  檢 定  - 3 . 0 6 6 a  - 3 . 0 6 1 b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 0 0 2 *  . 0 0 2 *  

註 ： * P < . 0 5， N = 1 2。  a .以 負 等 級 為 基 礎 。  

b .以 正 等 級 為 基 礎 。 c . W 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表  4  -  9 病 史 長 度 ( 1 1 - 2 0 個 月 )治 療 前 後 檢 定 統 計 量 比 c  

 
A K P S  

治 療 前 -治 療 後  

P S S  

治 療 前 -治 療 後  

Z  檢 定  - 2 . 8 0 9 a  - 2 . 8 0 3 b  

漸 近 顯 著 性  (雙 尾 )  . 0 0 5  . 0 0 5  

註 ： * P < . 0 5， N = 1 0。  a .以 負 等 級 為 基 礎 。  

b .以 正 等 級 為 基 礎 。 c . W i l c o x o n  符 號 等 級 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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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治 療 前 後 肌 肉 長 度 與 療 效 相 關 性 比 較  
 

將 肌 肉 長 度 變 化 與 兩 種 做 相 關 程 度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與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之 間 有 顯 示 相 關 ； 大 腿 後 肌 長 度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之 間 有 顯 著 相 關 。  

 

表  4  -  1 0 治 療 後 肌 肉 長 度 與 療 效 相 關 列 表  

 A K P S  P S S  股 四 頭 肌  腿 後 肌 群  小 腿 後 肌  

A K P S  1  - . 1 3 8 . 4 8 2 *  - . 1 9 9  - . 2 5 6  

P S S  - . 1 3 8  1  . 1 3 1  . 3 8 7 *  . 1 6 1  

股 四 頭 肌  . 4 8 2 *  . 1 3 1  1  - . 1 9 0  - . 0 6 7  

腿 後 肌 群  - . 1 9 9  . 3 8 7 * - . 1 9 0  1  . 2 8 5  

小 腿 後 肌  - . 2 5 6  . 1 6 1  - . 0 6 7  . 2 8 5  1  

* P < . 0 5  。 A K P S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 P S S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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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  

 

第 一 節  治 療 前 後 身 體 結 構 和 自 覺 量 表 之 比 較 分 析  

壹 、 身 體 結 構 之 治 療 前 後 差 異 比 較  

一 、 肌 肉 長 度 治 療 前 後 差 異 比 較  

由 於 柔 軟 度 無 法 直 接 測 量 而 得 知 ， 因 此 相 關 研 究 皆 以 肌

肉 長 度 變 化 來 代 表 柔 軟 度 的 變 化 。 而 肌 肉 長 度 亦 法 直 接 測 量

得 知，因 此 一 般 以 關 節 活 動 度 來 代 表 肌 肉 長 度 變 化。簡 言 之，

就 是 由 關 節 活 動 度 間 接 代 表 肌 肉 柔 軟 度 ( A n d e r s o n ,  2 0 0 5 ;  

D e c o s t e r ,  C l e l a n d ,  &  A l t i e r i ,  2 0 0 5 ;  P e e l e r  &  A n d e r s o n ,  

2 0 0 7 )。據 此，本 研 究 也 以 關 節 活 動 度 代 表 肌 肉 柔 軟 度。治 療

前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1 3 0 . 8 ± 5 . 5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治 療 後 為

1 4 3 . 1 ± 3 . 4 度 。 治 療 前 股 大 腿 後 肌 長 度 7 9 . 0 ± 2 . 8 度 ， 治 療 後

為 8 8 . 2 ± 3 . 7 度。治 療 前 股 小 腿 後 肌 長 度 1 4 . 3 ± 1 . 7 度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治 療 後 為 2 0 . 5 ± 2 . 1 度 。 從 關 節 角 度 變 化 來 看 ， 三

組 肌 群 之 長 度 皆 有 明 顯 增 加 ， 顯 示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可 有 效 延 展

軟 組 織 、 增 加 肌 肉 長 度 與 柔 軟 度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儘 管 關 節 活 動 度 有 所 增 加 ， 但 事 際 上 關

節 活 動 度 並 無 法 完 全 代 表 肌 肉 長 度 的 變 化 。 這 是 因 為 關 節 由

骨 頭 與 軟 組 織 兩 個 部 份 組 成 ， 所 以 關 節 活 動 度 會 受 到 關 節 內

部 (韌 帶 、 軟 骨 )與 關 節 外 部 軟 組 織 (肌 肉 、 皮 膚 )所 影 響 。 本

研 究 只 鬆 弛 了 關 節 外 部 軟 組 織 而 沒 有 治 療 關 節 本 身 ， 所 以 若

受 測 者 的 膝 關 節 內 部 之 韌 帶 或 軟 骨 發 生 功 能 障 礙 ， 可 能 會 某

種 程 度 減 損 關 節 活 動 度 。 韌 帶 或 軟 骨 對 關 節 活 動 度 影 響 程 度

如 表 5 - 1 所 示。 J o h n s  與 W r i g h t 的 研 究 指 出 ( J o h n s  &  W r i g h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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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2 )，關 節 囊 以 外 的 軟 組 織 對 關 節 阻 力 的 影 響 佔 了 一 半 以 上

( 5 3 % )。 但 儘 管 如 此 ， 若 能 透 過 受 測 者 篩 選 (排 除 軟 骨 、 韌 帶

有 問 題 者 )，以 關 節 活 動 度 代 表 柔 軟 度 不 失 為 一 個 合 理 且 方 便

的 方 法 。  

 
表  5  -  1 軟 組 織 構 造 對 關 節 阻 力 之 影 響 比 例 表  

構   造  
對 柔 軟 度 的 阻 力  

(佔 全 部 阻 力 百 分 比 )  

關 節 囊  4 7  

肌   肉  4 1  

肌   腱  1 0  

皮   膚  2  

資 料 來 源 ： J o h n s  &  W r i g h t ,  1 9 6 2  

 

二 、 Q 角 度 之 治 療 前 後 差 異 比 較  

E m a m i ( 2 0 0 7 )等 學 者 指 出 Q 角 度 是 評 估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很 好 的 指 標 ( E m a m i ,  G h a h r a m a n i ,  A b d i n e j a d ,  &  N a m a z i ,  

2 0 0 7 )，因 為 它 反 應 了 股 四 頭 肌 與 周 邊 組 織 作 用 在 髕 骨 上 的 結

果 。 2 0 0 7 年 E m a m i ( 2 0 0 7 )等 人 的 研 究 以 1 0 0 位 患 者 為 實 驗

組；1 0 0 位 健 康 民 眾 為 控 制 組，分 別 量 測 其 立 姿 下 的 Q  角 度。

統 計 結 果，控 制 組 的 (男 性 )、 (女 性 )和 (兩 性 合 併 計 算 )的 Q  角

度 之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1 2 . 1、 1 6 . 7 和 1 4 . 9 度；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患 者 則 為 ： 1 5 . 2 ,、 2 0 . 1 和 1 8 . 0 度 。 結 果 發 現 ， 不 論 是 否 為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患 者，女 性 Q  角 度 皆 大 於 男 性，而 患 者 之

Q 角 度 也 較 正 常 為 大。致 於 Q  角 度 的 正 常 值 或 異 常 之 值 應 為

多 少 ？ 不 同 研 究 因 為 研 究 設 計 與 測 量 的 不 同 而 略 有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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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共 有 5 位 男 性 和 1 7 位 女 性 參 與 ， 治 療 前 Q  角 度

為 1 6 . 1 ± 1 . 6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治 療 後 為 1 6 . 0 ± 1 . 5 度 ， 治

療 前 後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由 於 樣 本 數 較 少 ， 無 法 用 來 與 E m a m i

的 研 究 數 據 做 適 當 的 比 較 ， 但 整 體 來 說 ， 仍 符 合 女 性 大 於 男

性 的 現 象 ， 男 性 患 者 的 角 度 ( 1 5 . 0 度 )也 接 近 該 研 究 的 1 5 . 1 2

度 。 唯 獨 女 性 患 者 的 角 度 ( 1 7 . 0 度 )明 顯 小 於 該 研 究 的 2 0 . 1

度 ， 但 治 療 前 後 Q 角 度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從 力 學 角 度 而 言，髕 骨 會 因 為 肌 肉 作 用 功 能 障 礙 (如 股 內

斜 肌、股 直 肌 過 於 僵 緊 性 )而 產 生 異 常 位 移，導 致 關 節 作 用 力

的 上 升 。 因 此 ， 當 被 治 療 肌 肉 之 柔 軟 度 (長 度 )都 增 加 後 ， 髕

骨 理 應 回 復 至 股 骨 溝 ( f e m o r a l  g r o o v e )之 正 常 軌 道 內 滑 動 並

造 成 Q 角 度 改 變。但 本 研 究 受 測 者 症 狀 減 輕 後 髕 骨 位 置 確 無

明 顯 改 變 ( Q  角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 樣 本 數 的 不 足 可 能 是 原 因 之

一。許 多 研 究 的 樣 本 數 都 在 一 百 至 二 百 位 之 間 ( A g l i e t t i  e t  a l . ,  

1 9 8 3 ;  E m a m i  e t  a l . ,  2 0 0 7 )，而 本 研 究 只 有 2 2 位，因 此 樣 本 數

過 少 可 能 是 前 後 測 數 據 無 法 呈 現 明 顯 差 異 原 因 之 一 。 因 此 ，

在 考 量 治 療 前 後 Q 角 度 的 顯 著 性 分 析 方 面，樣 本 數 似 乎 以 不

少 於 1 0 0 名 較 為 理 想 ， 但 這 樣 的 樣 本 數 要 用 在 徒 手 治 療 的 研

究 上 似 乎 有 其 困 難 。  

 

從 Q 角 度 的 定 義 來 看，它 所 代 表 的 是 髕 骨 與 腸 骨 前 上 脊

和 脛 骨 中 線 的 相 對 位 置 與 不 同 肌 肉 作 用 於 髕 骨 上 的 結 果 。 但

這 樣 結 果 並 不 能 反 應 或 代 表 膝 關 節 內 所 發 生 各 種 病 理 變 化

(如 肌 纖 維 受 損 情 形、疼 痛 組 織 被 壓 迫 情 形 等 )或 生 理 變 化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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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主 神 經 系 統 )。再 者，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成 因 很 多，所 以

受 測 者 症 狀 的 改 善 可 能 是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不 僅 促 進 了 肌 肉 柔 軟

度 ， 也 改 善 其 它 病 理 或 生 理 的 問 題 。 在 本 研 究 中 ， 除 了 治 療

與 髕 骨 直 接 相 關 的 股 四 頭 肌 之 之 ， 還 治 療 了 腿 後 肌 群 與 小 腿

後 肌 ， 所 以 是 否 是 因 為 這 個 原 因 影 響 了 Q 角 度 的 大 小 ， 也 應

進 一 步 研 究 與 釐 清 。  

 

貳 、 功 能 性 活 動 與 疼 痛 程 度 之 前 後 差 異 比 較  

H a r r i s o n ( 1 9 9 6 )等 學 者 指 出 評 估「 以 疼 痛 為 主 病 徵 的 疾 病

的 最 好 方 式 」 就 是 使 用 自 覺 量 表 ( H a r r i s o n  e t  a l . ,  1 9 9 6 )。 據

此 ， 本 研 究 以 兩 種 自 覺 量 表 來 評 估 療 效 。 其 中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代 表 的 是 日 常 各 類 功 能 性 活 動 的 難 易 度 。 而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代 表 從 事 各 類 活 動 時 的 疼 痛 程 度 。  

 

一 、 功 能 性 活 動 之 治 療 前 後 差 異 比 較  

如 表 4 - 6 與 圖 4 - 5 所 示 。 治 療 前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成 績 為

8 0 . 3 ± 7 . 8 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治 療 後 為 9 6 . 8 ± 1 . 5 分 且 前 後 測

成 績 達 顯 著 差 異 ， 即 受 測 者 之 功 能 性 活 動 有 顯 著 改 善 。 此 情

形 顯 示 肌 肉 柔 軟 度 增 加 後 ， 受 測 者 的 活 動 能 力 明 顯 改 善 。  

 

然 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中 1 3 個 選 項 中，主 要

是 以 概 約 性 的 答 案 提 供 選 擇 。 這 些 概 約 性 的 描 述 例 如 ： 活 動

的 方 便 與 否 (第 1 題 )、活 動 難 易 度 (第 4 - 8 題 ) . . .等。因 此，由

這 些 答 案 中 並 無 法 看 出 柔 軟 度 與 改 善 了 那 些 病 理 現 象 。 因 此

若 要 進 一 步 了 解 柔 軟 度 的 增 加 改 善 了 受 測 者 的 那 些 問 題 ， 可

能 得 配 合 核 磁 共 振 等 檢 查 加 以 深 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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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疼 痛 程 度 之 治 療 前 後 差 異 比 較  

如 表 4 - 7 與 圖 4 - 6 所 示。治 療 前 成 績 為： 3 2 . 6 ± 1 1 . 4 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治 療 後 為 1 2 . 4 ± 5 . 7 分 。 前 後 測 成 績 達 顯 著 差

異 。 此 情 形 顯 示 肌 肉 柔 軟 度 增 加 後 ， 受 測 者 的 疼 痛 程 度 有 明

顯 的 減 輕 。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來 說 ， 此 量 表 可 以 仔 細 的

得 知 病 的 疼 痛 情 形 。 因 為 該 量 表 中 的 十 個 選 項 就 是 由 十 個 疼

痛 視 覺 量 表 組 成 ， 可 用 來 詳 細 評 估 不 同 活 動 時 的 疼 痛 程 度 。

但 如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的 限 制 一 樣 ， 由 疼 痛 的 變 化 中 無 法 直 接

看 出 柔 軟 度 與 改 善 了 那 些 病 理 現 象 ， 導 致 疼 痛 的 減 輕 。 柔 軟

度 與 疼 痛 程 度 的 確 實 關 聯 可 能 得 從 病 理 解 剖 、 核 磁 共 振 或 生

理 研 究 上 加 以 深 入 探 討 。  

 

參 、 罹 病 時 間 和 癒 後 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將 2 2 位 受 測 者，依 病 史 長 度 分 為 罹 病 1 - 1 0 個 月 (表 4 - 8 )

與 1 1 - 2 0 個 月 (表 4 - 9 )兩 組，比 較 治 療 前 後 兩 組 在 療 效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 罹 病 1 - 1 0 個 月 內 的 受 測 者 在 治 療

後，兩 種 量 表 都 有 明 顯 改 善，但 罹 病 超 過 1 0 個 月 的 受 測 者 療

效 並 不 顯 著 。 此 情 形 是 否 代 表 以 下 現 象 ， 值 得 進 一 步 探 討 。

這 些 現 象 包 括 ( 1 )罹 病 愈 久 治 療 成 效 愈 差 ， ( 2 )隨 著 罹 病 時 間

的 增 加 ， 身 體 其 它 部 份 發 生 代 償 性 傷 害 ， 讓 膝 關 節 損 傷 持 續

下 去 ， ( 3 )從 症 狀 開 始 產 生 的 1 0 個 月 內 是 治 療 黃 金 期 。  

 

肆 、 身 體 組 成 與 自 覺 量 表 之 相 關 程 度 分 析  

理 論 上 ， 隨 著 治 療 後 肌 肉 柔 軟 度 增 加 ， 活 動 難 易 度 的 改

善 和 疼 痛 程 度 的 下 降 ， 肌 肉 長 度 與 兩 種 量 表 間 應 呈 現 高 度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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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 但 統 計 結 果 發 現 ， 僅 有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與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之 間 ( r = . 4 8 2 )  有 中 等 程 度 的 相 關 ； 腿 後 肌 群 長 度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之 間 ( r = . 3 8 7 )有 低 程 度 相 關，且 兩 種 量

表 間 之 相 關 程 度 不 高 ( r = - . 1 3 8 )。  

 

以 上 結 果 代 表 著 肌 肉 柔 軟 度 與 功 能 性 活 動 提 升 和 疼 痛 的

減 輕 有 一 定 的 相 關 性 ， 但 可 能 因 操 作 過 程 與 實 驗 設 計 的 關

係 ， 讓 統 計 結 果 無 法 明 顯 呈 現 肌 肉 柔 軟 度 增 加 與 兩 種 量 表 間

的 消 長 關 係 。 儘 管 相 關 程 度 並 未 如 預 期 ， 但 這 樣 的 結 果 並 不

會 減 損 柔 軟 度 增 加 對 於 症 狀 正 面 的 影 響 ， 類 似 的 研 究 也 有 相

同 情 形 發 生 ( P e e l e r  &  A n d e r s o n ,  2 0 0 7 ) 。 以 P e e l e r  與  

A n d e r s o n ( 2 0 0 7 )的 研 究 為 例 ， 兩 位 學 者 認 為 統 計 結 果 與 預 期

目 標 的 落 差 反 應 了 兩 種 可 能： ( 1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病 因 的 多

元 性 與 ( 2 )症 狀 的 改 善 不 應 只 是 肌 肉 長 度 增 加 所 致。以 下 就 該

研 究 加 以 說 明 。  

 

P e e l e r  與  A n d e r s o n 以 主 動 牽 拉 ( a c t i v e  s t r e t c h )的 方 治

療 8 3 位 病 患 之 股 四 頭 肌，並 以 三 種 測 量 膝 關 節 彎 屈 角 度 的 方

式 測 量 治 療 前 後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變 化 。 結 果 發 現 ： 功 能 指 數 問

卷 ( F u n c t i o n a l  I n d e x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s ,  F I Q )與 疼 痛 程 度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兩 者 有 很 高 的 相 關 性 ( r = - . 5 2 )。 但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變 化 與 關 節 疼 痛 或 功 能 性 活 動 之 間 並 無 高 度 相

關 性 (表 5 - 2 )。因 此 P e e l e r  與  A n d e r s o n 的 結 論 為：關 節 疼 痛

程 度 的 降 低 與 功 能 性 活 動 的 提 升 互 有 影 響 、 關 係 密 切 。 但 是

關 節 疼 痛 程 度 的 降 低 與 功 能 性 活 動 的 提 升 並 不 是 單 純 股 四 頭

肌 柔 軟 度 增 加 所 致 ， 可 能 是 整 個 閉 鎖 運 動 鏈 ( c l o s e d  k i n e t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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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i n e  f u n c t i o n )的 效 率 或 功 能 提 升 所 致 。 意 即 ， 骨 盆 與 核 心

穩 定 度 ( c o r e  s t a b i l i t )的 增 加 、 單 腳 站 立 時 下 半 身 等 長 肌 力 的

增 加 、 本 體 感 覺 ( p r o p r i o c e p t i o n )和 協 同 肌 之 肌 肉 徵 召 形 式

( s y n e r g i s t i c  m u s c l e  r e c r u i t m e n t  p a t t e r n s )的 改 善 等，可 能 才 是

股 四 頭 肌 柔 軟 度 提 升 的 主 要 效 應 。 因 此 P e e l e r  與  A n d e r s o n

總 結 ： 關 節 疼 痛 程 度 的 降 低 與 功 能 性 活 動 的 提 升 可 能 來 自 閉

鎖 運 動 鏈 的 效 能 提 升 ， 而 非 單 純 因 為 股 四 頭 肌 柔 軟 度 增 加 所

致 。 所 以 ， 儘 管 本 研 究 的 統 計 結 果 無 法 呈 現 肌 肉 柔 軟 度 與 活

動 難 易 度 、 疼 痛 程 度 三 者 間 的 消 長 關 係 ， 但 可 能 經 過 研 究 方

式 的 調 整 就 能 在 統 計 上 有 合 理 的 呈 現 。  

 
表  5  -  2  F I Q、 P S S、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相 關 列 表  

 P S S  F I Q  湯 姆 測 試  肯 達 測 試  艾 力 測 試  

P S S  1  - . 5 2 . 1 5  - . 0 4  - . 1 1  

F I Q  -  1  - . 2 4  . 3 1  . 2 1  

註 ： 功 能 指 數 問 卷 ( F u n c t i o n a l  I n d e x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s ,  F I Q )， 其  

功 能 與 A K P S 相 同 。 資 料 來 源 ： P e e l e r  &  A n d e r s o n， 2 0 0 7  

 

伍 、 小 結  

根 據 統 計 結 果 研 究 假 設 的 考 驗 結 果 如 下 。  

一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股 四 頭 肌 、 腿 後 肌 群 與 小 腿 後 肌 之 柔 軟

度 皆 有 明 顯 增 加 ， 推 翻 研 究 假 設 第 1 - 3 項 。  

二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的 成 績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改 善 )， 推 翻 研 究 假 設

第 4 - 5 項 。  

三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股 四 頭 肌 長 度 增 加 與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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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有 中 等 程 度 相 關 ； 腿 後 肌 群 長 度 增 加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之 間 有 弱 相 關 。 此 結 果 並 無 法 完 全 推

翻 研 究 假 設 第 6 條 。  

四 、 相 較 於 病 史 較 長 者 ( 1 1 - 2 0 個 月 )， 病 史 較 短 ( 1 - 1 0 個 月 )

之 受 測 者，有 較 佳 的 療 效。此 結 果 推 翻 研 究 假 設 第 7 項。 

五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可 明 顯 改 善 受 測 者 症 狀 ， 此 情 形 不 論 在 身

體 組 成 (肌 肉 長 度 )的 實 際 測 量 或 自 覺 量 表 的 成 績 皆 為 一

致 。 儘 管 本 研 究 沒 有 控 制 組 加 以 比 對 ， 可 是 受 測 者 病 史

平 均 長 達 1 0 . 2 個 月，再 加 上 沒 有 其 它 療 法 介 入，應 可 合

理 推 論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有 顯 著 的 療

效 。  

 

第 二 節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改 善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症 狀 的

原 因  

 

一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鬆 弛 股 四 頭 肌 之 效 應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主 要 功 能 為 增 加 肌 肉 柔 軟 度 ， 此 功 用 在 本

研 究 中 也 得 到 印 證 。 而 W i t v r o u w ( 2 0 0 5 )等 學 者 也 指 出 ，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成 因 不 論 是 肌 肉 性 功 能 障 礙 (柔 軟 度 不 足 . . .

等 )或 結 構 線 異 常，都 會 導 致 髕 骨 不 當 磨 擦 周 邊 組 織 (結 構 )而

產 生 疼 痛 。 因 此 ， 從 這 個 方 面 來 看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可 能 透 過

促 肌 肉 柔 軟 度 的 方 式 ， 讓 髕 骨 滑 動 於 正 常 的 軌 道 中 ， 減 少 磨

擦 四 周 疼 痛 組 織 而 改 善 症 狀 。  

 

如 同 其 他 關 節 ， 髕 股 骨 關 節 四 周 結 構 亦 富 含 各 種 感 覺 受

器 ， 如 裸 露 末 稍 神 經 ( b a r e  n e r v e  e n d i n g s )、 巴 氏 受 器 、 魯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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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器 、 高 氏 受 器 與 肌 梭 ( m u s c l e  s p i n d l e s )等 ( S o l o m o n o w  &  

K r o g s g a a r d ,  2 0 0 1 )。 而 包 覆 與 支 撐 髕 骨 的 周 邊 組 織 亦 富 含 P -

物 質 （ s u b s t a n c e - P ）。 P - 物 質 為 一 種 神 經 傳 導 素

（ n e u r o t r a n s m i t t e r ) ， 能 刺 激 受 傷 部 位 及 脊 髓 的 神 經 末 梢

（ n e r v e  e n d i n g s）， 即 疼 痛 受 器 ( n o c i c e p t i v e  r e c e p t o r )。 富 含

P -物 質 的 組 織 包 括 脂 肪 墊 ( f a t  p a d )、支 持 帶 ( r e t i n a c u l u m )、骨

膜 ( p e r i o s t e u m )等， 也 剛 好 皆 位 於 膝 關 節 前 方。 此 外， P -物 質

除 了 會 如 組 織 胺 、 血 清 素 、 氫 離 子 一 般 ， 會 活 化 疼 痛 受 器 ，

本 身 還 是 一 種 血 管 擴 充 物 質 ( v a s o d i l a t o r ) ( Wo j t y s ,  B e a m a n ,  

G l o v e r ,  &  J a n d a ,  1 9 9 0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血 管 擴 充 亦 是 引 發 疼

痛 的 原 因 之 一 。 這 是 因 為 血 管 擴 充 時 ， 周 邊 壓 力 會 上 升 、 觸

發 壓 力 受 器 ， 促 其 向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發 送 訊 號 而 產 生 疼 痛 感 。

部 份 病 患 原 本 就 會 有 關 節 腫 脹 的 情 形 (尤 其 在 膝 關 節 內 側、約

略 分 佈 於 股 內 斜 肌 位 置 )，而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原 本 就 有 助 於 減 輕

腫 脹 的 功 能 ， 所 以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應 有 助 於 減 輕 疼 痛 。 而 本 研

究 也 發 現 股 四 頭 肌 柔 軟 度 的 增 加 與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的 改 善 有

中 等 程 度 的 關 聯，因 此 這 樣 的 結 果 應 可 支 持 上 述 推 論。據 此，

未 來 的 研 究 可 以 針 對 治 療 前 後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中 受 測 者 膝 關

節 腫 脹 程 度 或 關 節 周 徑 大 小 加 以 統 計 分 析 ， 以 進 一 步 探 討 腫

脹 清 除 與 疼 痛 減 輕 的 關 聯 ， 了 解 更 多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產 生

疼 痛 的 原 因 。  

 

二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鬆 弛 腿 後 肌 群 之 效 應  

P i v a ( 2 0 0 5 )等 學 者 曾 指 出 ( P i v a  e t  a l . ,  2 0 0 5 )，過 於 僵 緊 的

腿 後 肌 群 會 讓 膝 關 節 呈 現 稍 微 彎 屈 的 角 度 ， 使 得 股 四 頭 肌 在

正 常 活 動 時 得 用 更 多 的 力 量 克 服 股 四 頭 肌 的 阻 力 。 所 以 腿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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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群 柔 軟 度 增 加 應 可 讓 股 四 頭 肌 更 省 能 且 輕 易 的 做 出 伸 直 膝

關 節 的 動 作，減 少 關 節 作 用 力 的 上 升。但 是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腿 後 肌 群 柔 軟 度 的 增 加 與 兩 種 量 表 之 間 並 無 高 度 相 關 。 但 這

樣 的 統 計 結 果 是 否 代 表 腿 後 肌 群 (或 個 別 肌 群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影 響 或 重 要 性 不 大 ， 可 能 要 從 不 同 的 實 驗 設 計 加

以 探 討 。 例 如 ， 將 受 測 對 象 分 為 不 同 組 別 ， 每 組 只 治 療 一 組

肌 群 並 加 以 比 較 。  

 

三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鬆 弛 小 腿 後 肌 之 效 應  

L e a r d i n i ( 2 0 0 1 )等 學 者 指 出 小 腿 後 肌 過 於 僵 緊 時 會 減 少

蹠 屈 角 度 並 於 行 走 時 造 成 距 下 關 節 過 度 旋 前 與 脛 骨 過 度 內 旋

( L e a r d i n i  e t  a l . ,  2 0 0 1 )。 此 外 ， 脛 骨 過 度 內 旋 亦 是 造 成 Q 角

度 上 升 的 原 因 之 一 ( A g l i e t t i  e t  a l . ,  1 9 8 3 )。 因 此 小 腿 後 肌 的 柔

軟 度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來 說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 本 研 究 中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明 顯 的 增 加 了 小 腿 後 肌 柔 軟 度 ， 但 從 統 計 分 析 來

看，小 腿 後 肌 柔 軟 度 的 增 加 與 兩 種 量 表 之 相 關 性 不 高。再 者，

從 Q 角 度 來 看，治 療 前 後 受 測 者 的 Q 角 度 亦 無 顯 著 差 異。從

這 兩 點 來 看 ， 本 研 究 中 小 腿 後 肌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影

響 似 乎 並 不 顯 著 。 因 此 未 來 在 設 定 治 療 肌 群 時 ， 或 許 可 建 議

先 將 小 腿 後 肌 予 以 排 除 。  

 

四 、 小 結  

根 據 上 述 整 理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改 善 受 測 者 症 狀 的 原 因 可

能 有 以 下 幾 點： ( 1 )鬆 弛 連 接 至 髕 骨 之 肌 群、使 髕 骨 於 正 常 軌

道 內 滑 動，不 再 過 度 磨 擦 周 邊 組 織， ( 2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手 法 減

輕 腫 脹 程 度，減 少 對 於 疼 痛 受 器 的 壓 迫， ( 3 )減 少 股 四 頭 肌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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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膝 關 節 的 阻 力 ， 提 高 股 四 頭 肌 的 收 縮 效 率 並 減 少 關 節 間 作

用 力 上 升 的 機 會 。  

 

第 三 節  快 速 、 安 全 、 有 效 的 治 療 選 擇  

 

本 研 究 中 僅 運 以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做 為 治 療 因 子 ， 受 測 者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沒 有 服 用 藥 物 或 使 用 貼 布 、 護 膝 等 輔 具 ， 且 受 測

者 症 狀 明 顯 改 善 。 因 此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應 有 顯 著 療 效 。 再 加 上 ， 本 研 究 中 受 測 者 只 接 受 三 次 、 每 次

三 十 分 鐘 的 治 療 即 有 明 顯 進 步 ， 所 以 在 時 效 與 效 率 上 應 可 受

到 肯 定 。 操 作 上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並 不 需 要 使 用 很 大 的 力 氣 ，

除 了 施 力 的 時 間 較 長 外 ， 方 法 類 似 於 按 摩 ， 亦 可 與 按 摩 或 其

它 手 法 交 替 應 用 。 因 此 ， 對 操 作 者 或 受 測 者 來 說 ， 應 是 非 常

安 全 的 選 擇 。 總 結 來 說 ， 對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來 說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應 是 一 種 快 速 、 安 全 、 簡 易 、 有 效 的 治 療 方 法 ， 適 合

各 類 健 康 照 護 人 的 學 習 與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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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結 論 ： 不 論 在 身 體 組 成 的 實 際 測 量 與 自 覺 量 表 成 績 來 看

其 結 果 皆 一 致 ， 因 此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症 狀 有 顯 著 療 效 。 後 續 研 究 可 針 對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之 長 期 療 效

做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本 研 究 同 時 治 療 三 組 群 肌 肉 ， 因 而 無 法 判

別 不 同 肌 群 對 於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影 響 程 度 。 因 此 後 續 研 究

亦 可 針 對 不 同 肌 群 加 以 治 療 ， 以 探 討 那 些 肌 群 與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形 成 與 症 狀 的 持 續 最 為 密 切 。 此 外 ， 亦 建 議 加 入 有

關 平 衡 、 生 物 力 學 和 E M G 的 測 試 與 介 入 ， 讓 肌 肉 柔 軟 度 對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影 響 瞭 解 更 為 完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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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 n e t i c  c h a i n  e x e r c i s e s  f o r  p a t e l l a r  c h o n d r o m a l a c i a .  

B r i t i s h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4 2 ,  9 9 - 1 0 2 .  

B a l d o n ,  R .  M . ,  N a k a g a w a ,  T .  H . ,  M u n i z ,  T .  B . ,  A m o r i m ,  C .  F . ,  

&  M a c i e l ,  C .  D .  ( 2 0 0 9 ) .  E c c e n t r i c  H i p  M u s c l e  F u n c t i o n  

i n  F e m a l e s  W i t h  a n d  W i t h o u t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  J o u r n a l  o f  A t h l e t i c  T r a i n i n g ,  4 4 ( 5 ) ,  4 9 0 - 4 9 6 .  

B a r b y ,  &  S i n g e ,  K .  ( 2 0 0 9 ) .  A n t e r i o r  K n e e  P a i n  S c a l e .  

A u s t r a l i a n  J o u r n a l  o f  P h y s i o t h e r a p y ,  5 5 .  

B a r n e s ,  J .  ( 1 9 9 6 ) .  M y o f a s c i a l  r e l e a s e  i n  t r e a t m e n t  o f  t h o r a c i c  

o u t l e t  s y n d r o m e .  J o u r n a l  o f  B o d y w o r k  a n d  M o v e m e n t  

T h e r a p i e s ,  1 ( 1 ) ,  5 3 - 5 7 .  

B a r n e s ,  M .  ( 1 9 9 7 ) .  E f f i c a c y  s t u d y  o f  t h e  e f f e c t  o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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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y o f a s c i a l  r e l e a s e  t r e a t m e n t  t e c h n i q u e  o n  o b t a i n i n g  

p e l v i c  s y m m e t r y .  J o u r n a l  o f  B o d y w o r k  a n d  M o v e m e n t  

T h e r a p i e s ,  1 ( 5 ) ,  2 8 9 - 2 9 6 .  

B e h m ,  D . ,  B a m b u r y ,  A . ,  C a h i l l ,  F . ,  &  P o w e r ,  K .  ( 2 0 0 4 ) .  E f f e c t  

o f  a c u t e  s t a t i c  s t r e t c h i n g  o n  f o r c e ,  b a l a n c e ,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a n d  m o v e m e n t  t i m e .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3 6 ,  1 3 9 7 - 1 4 0 2 .  

B e n t l e y ,  G . ,  &  D o w d ,  G .  ( 1 9 8 4 ) .  C u r r e n t  c o n c e p t s  o f  e t i o l o g y  

a n d  t r e a t m e n t  o f  c h o n d r o m a l a c i a  p a t e l l a e .  C l i n i c a l  

O r t h o p a e d i c s  a n d  R e l a t e d  R e s e a r c h ,  1 8 9 ,  2 0 9 - 2 2 7 .  

B e r g ,  F . ,  &  C a b r i ,  J .  ( 1 9 9 9 ) .  D a s  B i n d e g e w e b e  d e s  

B e w e g u n g s a p p a r a t e s  v e r s t e h e n  u n d  b e e i n f l u s s e n .  

A n g e w a n d t e  P h y s i o l o g i e   

C a r r e g a r o ,  R . ,  L c c b ,  S . ,  &  H j c ,  G .  C .  ( 2 0 0 7 ) .  C o m p a r s i o n  

b e t w e e n  t w o  c l i n i c a l  t e s t s  f o r  t h e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p o s t e r i o r  

t h i g h  m u s c l e s  f l e x i b i l i t y .  R e v i s t a  B r a s i l e i r a  d e  

F i s i o t e r a p i a ,  1 1 ( 2 ) ,  1 2 5 - 1 3 0 .  

C h e s w o r t h ,  B . ,  C u l h a m ,  E . ,  T a t a ,  G . ,  &  P e a t ,  M .  ( 1 9 9 3 ) .  

V a l i d a t i o n  o f  o u t c o m e  m e a s u r e s  i n  p a t i e n t s  w i t h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s y n d r o m e .  J o u r n a l  o f  O r t h o p a e d i c  a n d  

S p o r t s  P h y s i c a l  T h e r a p y ,  1 0 ,  3 0 2 - 3 0 8 .  

C h u r c h ,  J . ,  W i g g i n s ,  M . ,  M o o d e ,  F . ,  &  C r i s t ,  R .  ( 2 0 0 1 ) .  E f f e c t  

o f  w a r m - u p  a n d  f l e x i b i l i t y  t r e a t m e n t s  o n  v e r t i c a l  j u m p  

p e r f o r m a n c e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S t r e n g t h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5 ,  3 3 2 - 3 3 6 .  

C o x ,  J .  ( 1 9 8 5 ) .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r o b l e m s  i n  r u n n e r s .  C l i n i c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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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4 ( 4 ) ,  6 9 9 - 7 1 5 .  

C r o s s l e y ,  K . ,  B e n n e l l ,  K . ,  C o w a n ,  S . ,  &  G r e e n ,  S .  ( 2 0 0 4 ) .  

A n a l y s i s  o f  o u t c o m e  m e a s u r e s  f o r  p e r s o n s  w i t h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a i n :  w h i c h  a r e  r e l i a b l e  a n d  v a l i d ?  

A r c h i v e s  o f  P h y s i c a l  M e d i c i n e  a n d  R e h a b i l i t a t i o n ,  8 5 ,  

8 1 5 - 8 2 2 .  

C u t b i l l ,  J . ,  L a d l y ,  K . ,  &  B r a y ,  R .  ( 1 9 9 7 ) .  A n t e r i o r  k n e e  p a i n :  

a  r e v i e w .  C l i n i c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e d i c i n e ,  7 ,  4 0 - 4 5 .  

D e c o s t e r ,  L . ,  C l e l a n d ,  J . ,  &  A l t i e r i ,  C .  ( 2 0 0 5 ) .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h a m s t r i n g  s t r e t c h i n g  o n  r a n g e  o f  m o t i o n :  A  s y s t e m a t i c  

l i t e r a t u r e  r e v i e w .  J o u r n a l  o f  O r t h o p a e d i c  a n d  S p o r t s  

P h y s i c a l  T h e r a p y ,  3 5 ,  3 7 7 - 3 8 7 .  

D o u c e t t e ,  S . ,  &  G o b l e ,  E .  ( 1 9 9 2 ) .  T h e  e f f e c t  o f  e x e r c i s e  o n  

p a t e l l a r  t r a c k i n g  i n  l a t e r a l  p a t e l l a r  c o m p r e s s i o n  

s y n d r o m e .  T h e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2 0 ,  

4 3 4 - 4 4 0 .  

E b l e ,  J .  ( 1 9 6 0 ) .  P a t t e r n s  o f  r e s p o n s e  o f  t h e  p a r a v e r t e b r a l  

m u s c u l a t u r e  t o  v i s c e r a l  s t i m u l i .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P h y s i o l o g y ,  1 9 8 ,  4 2 9 - 4 3 3 .  

E m a m i ,  M . ,  G h a h r a m a n i ,  M . ,  A b d i n e j a d ,  F . ,  &  N a m a z i ,  H .  

( 2 0 0 7 ) .  Q - a n g l e :  A n  I n v a l u a b l e  P a r a m e t e r  f o r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A n t e r i o r  K n e e  P a i n .  A r c h i v e s  o f  I r a n i a n  M e d i c i n e ,  

1 0 ( 1 ) ,  2 4 - 2 6 .  

F e r n á n d e z ,  C . ,  C a m p o ,  M .  S . ,  C a r n e r o ,  J .  J .  F . ,  &  M i a n g o l a r r a ,  

J .  C .  ( 2 0 0 5 ) .  M a n u a l  t h e r a p i e s  i n  m y o f a s c i a l  t r i g g e r  

p o i n t  t r e a t m e n t :  a  s y s t e m a t i c  r e v i e w .  J o u r n a l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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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d y w o r k  a n d  M o v e m e n t  T h e r a p i e s  9 ( 1 ) ,  2 7 - 3 4 .  

F o w l e s ,  J . ,  S a l e ,  D . ,  &  M a c D o u g a l l ,  J .  ( 2 0 0 0 ) .  R e d u c e d  

s t r e n g t h  a f t e r  p a s s i v e  s t r e t c h  o f  t h e  h u m a n  

p l a n t a r f l e x o r s .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P h y s i o l o g y ,  8 9 ,  

1 1 7 9 - 1 1 8 8 .  

F r e d e r i c s o n ,  M . ,  C o o k i n g h a m ,  C . ,  C h a u d h a r i ,  A . ,  D o w d e l l ,  B . ,  

O e s t r e i c h e r ,  N . ,  &  S a h r m a n n ,  S .  ( 2 0 0 0 ) .  H i p  a b d u c t o r  

w e a k n e s s  i n  d i s t a n c e  r u n n e r s  w i t h  i l i o t i b i a l  b a n d  

s y n d r o m e .  C l i n i c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e d i c i n e ,  1 0 ,  

1 6 9 - 1 7 5 .  

F u l k e r s o n ,  J .  ( 1 9 9 7 ) .  D i s o r d e r s  o f  t h e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J o i n t .  

( 3 r d  e d . ) .  

F u l k e r s o n ,  J . ,  &  S h e a ,  K .  ( 1 9 9 0 ) .  C u r r e n t  c o n c e p t s  r e v i e w :  

D i s o r d e r s  o f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a l i g n m e n t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B o n e  a n d  J o i n t  S u r g e r y ,  7 2 ,  1 4 2 4 - 1 4 2 9 .  

G e l l h o r n ,  E .  ( 1 9 6 7 ) .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A u t o n o m i c – S o m a t i c  

I n t e g r a t i o n :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B a s i s  a n d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 n d  

C l i n i c a l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  

G u m m e r s o n ,  T .  ( 1 9 9 0 ) .  M o b i l i t y  T r a i n i n g  f o r  t h e  M a r t i a l  A r t s .  

9 6 .  

H a i m ,  A . ,  Y a n i v ,  M . ,  D e k e l ,  S . ,  &  A m i r ,  H .  ( 2 0 0 6 ) .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  v a l i d i t y  o f  c l i n i c a l  a n d  

r a d i o l o g i c a l  f e a t u r e s .  C l i n i c a l  O r t h o p a e d i c s  &  R e l a t e d  

R e s e a r c h ,  2 2 3 - 2 2 8 .  

H a r r i s o n ,  E . ,  M a g e e ,  D . ,  &  Q u i n n e y ,  H .  ( 1 9 9 6 )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  c l i n i c a l  t o o l  a n d  p a t i e n t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f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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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a l u a t i o n  o f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p a t i e n t s .  

C l i n i c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e d i c i n e ,  6 ,  1 6 3 - 1 7 0 .  

H e r t l i n g ,  D . ,  &  K e s s l e r ,  R .  ( 1 9 9 6 ) .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C o m m o n  

M u s c u l o s k e l e t a l  D i s o r d e r s .  3 r d  e d .  

H s i e h ,  C . ,  W a l k e r ,  J . ,  &  G i l l i s ,  K .  ( 1 9 8 3 ) .  

S t r a i g h t - l e g - r a i s i n g  t e s t  :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t h r e e  

i n s t r u m e n t s .  P h y s i c a l  T h e r a p y ( 6 3 ) ,  1 4 2 9 - 1 4 3 3 .  

H u n t e r ,  D . ,  Z h a n g ,  Y . ,  N i u ,  J . ,  F e l s o n ,  D . ,  K w o h ,  K . ,  N e w m a n ,  

A . ,  e t  a l .  ( 2 0 0 7 ) .  P a t e l l a  m a l a l i g n m e n t ,  p a i n  a n d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r o g r e s s i o n :  T h e  H e a l t h  A B C  S t u d y .  

O s t e o a r t h r i t i s  C a r t i l a g e ,  1 5 ( 1 0 ) ,  1 1 2 0 - 1 1 2 7 .  

I n s a l l ,  J .  ( 1 9 8 2 ) .  C u r r e n t  C o n c e p t s  R e v i e w :  p a t e l l a r  p a i n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B o n e  a n d  J o i n t  S u r g e r y ,  6 4 ,  1 4 7 - 1 5 2 .  

J a g g e r s ,  J .  R . ,  S w a n k ,  A .  M . ,  F r o s t ,  K .  L . ,  &  L e e ,  C .  D .  ( 2 0 0 8 ) .  

T h e  a c u t e  E f f e c t s  o f  D y n a m i c  a n d  B a l l i s t i c  S t r e t c h i n g  o n  

V e r t i c a l  J u m p  H e i g h t ,  F o r c e  a n d  P o w e r .  J o u r n a l  o f  

S t r e n g t h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2 ( 6 ) ,  1 8 4 4 - 1 8 4 9 .  

J a n d a ,  V .  ( 1 9 9 3 ) .  M u s c l e  s t r e n g t h  i n  r e l a t i o n  t o  m u s c l e  l e n g t h ,  

p a i n ,  a n d  m u s c l e  i m b a l a n c e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i n  P h y s i c a l  T h e r a p y ,  1 8 ,  8 3 - 9 1 .  

J o h n s ,  R .  J . ,  &  W r i g h t ,  V .  ( 1 9 6 2 ) .  R e l a t i v e  i m p o r t a n c e  o f  

v a r i o u s  t i s s u e s  i n  j o i n t  s t i f f n e s s .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P h y s i o l o g y ( 1 7 ) ,  8 2 4 - 8 2 8 .  

K a n n u s ,  P . ,  A h o ,  K . ,  &  J a ¨ r v i n e n ,  M .  ( 1 9 8 7 ) .  C o m p u t e r i z e d  

r e c o r d i n g  o f  v i s i t s  t o  a n  o u t p a t i e n t  s p o r t s  c l i n i c .  T h e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1 5 ( 7 9 - 8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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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 r l s s o n ,  J . ,  T h o m e e ,  R . ,  &  S w a r d ,  L .  ( 1 9 9 6 ) .  E l e v e n - y e a r  

f o l l o w - u p  o f  p a t e l l o - f e m o r a l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  C l i n i c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e d i c i n e ,  6 ,  2 2 - 2 6 .  

K n u d s o n ,  D . ,  B e n n e t t ,  K . ,  C o r n ,  R . ,  L e i c k ,  D . ,  &  S m i t h ,  C .  

( 2 0 0 1 ) .  A c u t e  e f f e c t s  o f  s t r e t c h i n g  a r e  n o t  e v i d e n t  i n  t h e  

k i n e m a t i c s  o f  t h e  v e r t i c a l  j u m p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S t r e n g t h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5 ( 1 ) ,  9 8 - 1 0 1 .  

K n u d s o n ,  D . ,  N o f f a l ,  G . ,  B a h a m o n d e ,  R . ,  B a u e r ,  J . ,  &  

B l a c k w e l l ,  J .  ( 2 0 0 4 ) .  S t r e t c h i n g  h a s  n o  e f f e c t  o n  t e n n i s  

s e r v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S t r e n g t h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8 ,  6 5 4 - 6 5 6 .  

K r u g e r ,  L .  ( 1 9 8 7 ) .  C u t a n e o u s  s e n s o r y  s y s t e m .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o f  

N e u r o s c i e n c e ,  1 ,  2 9 3 - 2 9 4 .  

K u j a l a ,  U . ,  J a a k k o l a ,  L . ,  K o s k i n e n ,  S . ,  T a i m e l a ,  S . ,  H u r m e ,  

M . ,  &  N e l i m a r k k a ,  O .  ( 1 9 9 3 ) .  S c o r i n g  o f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d i s o r d e r s .  A r t h r o s c o p y ,  9 ,  1 5 9 - 1 6 3 .  

L a B r i e r ,  K . ,  &  O ' N e i l l ,  D .  ( 1 9 9 3 ) .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s t r e s s  

s y n d r o m e .  C u r r e n t  c o n c e p t s .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1 6 ,  

4 4 9 - 4 5 9 .  

L a p r a d e ,  J . ,  &  C u l h a m ,  E .  ( 2 0 0 2 ) .  A  s e l f - a d m i n i s t e r e d  p a i n  

s e v e r i t y  s c a l e  f o r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  P a i n  

R e v i e w s ,  9 ,  1 6 5 - 1 7 3 .  

L e a r d i n i ,  A . ,  S t a g n i ,  R . ,  &  O ' C o n n o r ,  J .  ( 2 0 0 1 ) .  M o b i l i t y  o f  

t h e  s u b t a l a r  j o i n t  i n  t h e  i n t a c t  a n k l e  c o m p l e x .  J o u r n a l  o f  

B i o m e c h a n i c s ,  3 4 ,  8 0 5 - 8 0 9 .  

L e B a u e r ,  A . ,  B r t a l i k ,  R . ,  &  S t o w e ,  K .  ( 2 0 0 8 ) .  T h e  e f f e c t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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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y o f a s c i a l  r e l e a s e  o n  a n  a d u l t  w i t h  i d i o p a t h i c  s c o l i o s i s .  

J o u r n a l  o f  B o d y w o r k  a n d  M o v e m e n t  T h e r a p i e s ,  1 2 ( 4 ) ,  

3 5 6 - 3 6 3 .  

L i n d b e r g ,  U . ,  L y s h o l m ,  J . ,  &  G i l l q u i s t ,  J .  ( 1 9 8 6 ) .  T h e  

c o r r e l a t i o n  b e t w e e n  a r t h r o s c o p i c  f i n d i n g s  a n d  t h e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  A r t h r o s c o p y ,  2 ,  1 0 3 - 1 0 7 .  

M a l e k ,  M . ,  &  M a n g i n e ,  R .  ( 1 9 8 1 ) .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s :  A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a n d  c o n s e r v a t i v e  a p p r o a c h .  

J o u r n a l  o f  O r t h o p a e d i c  a n d  S p o r t s  P h y s i c a l  T h e r a p y ,  2 ,  

1 0 8 - 1 1 6 .  

M a n h e i m ,  C .  J .  ( 2 0 0 8 ) .  T h e  M y o f a s c i a l  R e l e a s e  M a n u a l  ( 4  e d . ) .  

N e w  J e r s e y :  S l a c k  I n c o r p o r a t e d .  

M a r t i n ,  M .  M .  ( 2 0 0 9 ) .  E f f e c t s  o f  t h e  m y o f a s c i a l  r e l e a s e  i n  

d i f f u s e  s y s t e m i c  s c l e r o s i s .  J o u r n a l  o f  B o d y w o r k  a n d  

M o v e m e n t  T h e r a p i e s ,  1 3 ( 4 ) ,  3 2 0 - 3 2 7 .  

M e s s i e r ,  S . ,  E d w a r d s ,  D . ,  M a r t i n ,  D . ,  L o w e r y ,  R . ,  C a n n o n ,  D . ,  

&  J a m e s ,  M .  ( 1 9 9 5 ) .  E t i o l o g y  o f  i l i o t i b i a l  b a n d  f r i c t i o n  

s y n d r o m e  i n  d i s t a n c e  r u n n e r s .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2 7 ,  9 5 1 - 9 6 0 .  

M i t c h e l l ,  J . ,  &  S c h m i d t ,  R .  ( 1 9 7 7 ) .  C a r d i o v a s c u l a r  r e f l e x  

c o n t r o l  b y  a f f e r e n t  f i b e r s  f r o m  s k e l e t a l  m u s c l e  r e c e p t o r s .  

H a n d b o o k  o f  P h y s i o l o g y  S e c t i o n  2 ,  3 ( p a r t  2 ) ,  6 2 3 .  

P e e l e r ,  J . ,  &  A n d e r s o n ,  J .  ( 2 0 0 7 ) .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o f  S t a t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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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J o i n t  P a i n .  C l i n i c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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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1 ) .  C o m p u t e r i s e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o f  t i b i o f e m o r a l  

a l i g n m e n t .  B r i t i s h  E d i t o r i a l  S o c i e t y  o f  B o n e  a n d  J o i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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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h l e i p ,  R .  ( 2 0 0 3 ) .  F a s c i a l  p l a s t i c i t y  –  a  n e w  n e u r o b i o l o g i c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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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r a p i e s ,  7 ( 2 ) ,  1 0 4 - 1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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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u r n a l  o f  P e d i a t r i c  O r t h o p a e d i c s ,  1 1 ,  7 7 - 8 2 .  

S o l o m o n o w ,  M . ,  &  K r o g s g a a r d ,  M .  ( 2 0 0 1 ) .  S e n s o r i m o t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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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r a f a s z i a l e r  N e r v e n .  M a n u e l l e  M e d i z i n ,  3 4 ,  1 9 6 - 2 0 0 .  

T a u n t o n ,  J .  E . ,  &  W i l k i n s o n ,  M .  ( 2 0 0 1 ) .  R h e u m a t o l o g y :  1 4 .  

D i a g n o s i s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a n t e r i o r  k n e e  p a i n .  

C a n a d i a n  M e d i c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J o u r n a l ,  1 6 4 ( 1 1 ) ,  

1 5 9 5 - 1 9 6 1 .  

T h o m e e ,  R . ,  A u g u s t s s o n ,  J . ,  &  K a r l s s o n ,  J .  ( 1 9 9 9 ) .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  a  r e v i e w  o f  c u r r e n t  i s s u e s .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2 8 ,  2 4 5 - 2 6 2 .  

T y l e r ,  T .  F . ,  N i c h o l a s ,  S .  J . ,  M u l l a n e y ,  M .  J . ,  &  M c H u g h ,  M .  P .  

( 2 0 0 6 ) .  T h e  R o l e  o f  H i p  M u s c l e  F u n c t i o n  i n  t h e  

T r e a t m e n t  o f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P a i n  S y n d r o m e .  T h e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3 4 ,  6 3 0 - 6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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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i c k ,  J . ,  K i e f f e r ,  H . ,  C h e e s m a n ,  W . ,  &  F e e n e y ,  A .  ( 2 0 0 5 ) .  

T h e  a c u t e  e f f e c t s  o f  s t a t i c  a n d  b a l l i s t i c  s t r e t c h i n g  o n  

v e r t i c a l  j u m p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t r a i n e d  w o m e n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S t r e n g t h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9 ,  

2 0 6 - 2 1 2 .  

W a r y a s z ,  G .  R . ,  &  M c D e r m o t t ,  A .  Y .  ( 2 0 0 8 ) .  P a t e l l o f e m o r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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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 驗 參 與 同 意 書   

 

本 研 究 之 受 試 者 均 為 自 願 參 加 ， 實 驗 期 間 若 有 任 何 不 適

或 改 變 參 與 意 願 ， 請 立 即 通 知 研 究 人 員 ， 並 具 有 隨 時 退 出 實

驗 而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的 權 利 。 關 於 個 人 隱 私 ， 本 實 驗 所 取 得 之

資 料 絕 不 對 外 公 開 或 洩 漏 。 本 人 已 確 實 詳 讀 上 述 受 試 者 須

知 ， 並 明 白 有 關 實 驗 的 內 容 ， 也 同 意 自 願 參 加 此 項 實 驗 。  

 

研 究 單 位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健 康 科 學 系 研 究 所  

實 驗 名 稱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對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之 療 效 探 討  

研 究 者 ： 蕭 宏 裕 研 究 生  

指 導 教 授 ： 高 明 峰 博 士  

聯 絡 電 話 ： 0 9 3 5 - 3 2 4 - 9 9 9  

受 試 者 ：           班 級 /單 位 ：          性 別 ：  

 

聯 絡 電 話 ：              手 機 ：  

簽 名 日 期 ：    年    月    日  

由 於 您 的 參 與 ， 使 本 研 究 得 以 順 利 完 成 ， 並 對 運 動 科 學

研 究 領 域 提 供 貢 獻 ， 使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對 運 動 傷 害 的 幫 助 更 為

瞭 解 。 最 後 再 一 次 誠 摯 地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參 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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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實 驗 參 與 者 須 知  

 

感 謝 您 參 與 本 研 究 之 實 驗 。 本 研 究 題 目 為 「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對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的 療 效 探 討 」。方 法 是 以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患 者 為 對 象 ， 施 以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 並 比 較 實 前 後 各 項 數

據 與 量 表 來 探 討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是 否 能 有 效 治 療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 在 本 實 驗 中 ， 您 將 接 受 以 下 的 測 驗 與 治 療 。  

 

壹 、 身 體 組 成 測 量 部 份  

身 高 、 體 重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B M I )、 下 肢 長 度 、 骨 盆 寬

度 、 Q  a n g l e。  

 

貳 、 功 能 性 量 表 與 疼 痛 量 表 部 份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指 數 ( T h e  P F P S  S e v e r i t y  

S c a l e  )、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 A n t e r i o r  K n e e  P a i n  S c a l e ,  A K P S )。 

 

參 、 治 療 部 份  

    肌 筋 膜 鬆 弛 術  

 

為 獲 得 正 確 的 研 究 結 果 ， 請 您 於 實 驗 前 應 避 免 熬 夜 、 劇

烈 運 動 、 服 用 大 量 刺 激 性 飲 料 或 持 續 服 用 藥 物 。 以 免 以 上 不

良 因 素 ， 影 響 實 驗 信 度 。 感 謝 您 的 合 作 ！  

研 究 生  蕭 宏 裕 敬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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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受 測 對 象 基 本 資 料 統 計 表  

編 號  姓 名  性

別  
年 紀  
(年 )

身 高  
(公 分 )

體 重  
(公 斤 )

B M I  骨 盆 寬

( 公 分 )  
腿 長  

(公 分 )

1   女  4 8  1 6 2  5 2  1 9 . 8  3 5  7 8  

2   女  4 8  1 7 0  7 2  2 4 . 9  3 4  8 8  

3   女  4 4  1 6 0  5 2  2 0 . 3  3 2  8 0  

4   女  3 9  1 5 5  6 1 . 9  2 0 . 8  3 3  7 5  

5   女  4 3  1 5 8  5 4  2 5 . 8  3 6  7 7  

6   女  4 1  1 6 2  5 5  2 1 . 0  3 5  8 1  

7   女  3 3  1 5 6  5 2  2 1 . 4  3 4  7 7  

8   女  3 9  1 6 0  5 2  2 0 . 3  3 2  8 4  

9   女  3 9  1 5 5  5 0  2 0 . 8  3 3  7 3  

1 0   女  4 3  1 5 8  6 0  2 4 . 0  3 6  7 5  

1 1   女  3 6  1 6 2  5 4  2 0 . 6  3 5  7 9  

1 2   女  3 3  1 5 5  5 1  2 1 . 2  3 4  7 5  

1 3   女  5 2  1 7 0  6 6  2 2 . 8  4 0  8 9  

1 4   女  3 9  1 7 0  6 5  2 2 . 5  3 6  9 0  

1 5   女  3 3  1 6 8  4 9  1 7 . 4  3 4  8 5  

1 6   女  3 2  1 5 6  5 9  2 4 . 2  2 6  7 9  

1 7   女  3 8  1 6 2  6 2  2 3 . 6  3 5  8 0  

1 8   男  4 5  1 6 2  6 8  2 5 . 9  3 6  7 9  

1 9   男  4 0  1 7 3  7 5  2 5 . 1  4 1  9 2  

2 0   男  4 5  1 7 2  7 5  2 5 . 4  4 0  9 0  

2 1   男  3 9  1 6 8  6 2  2 2 . 0  3 6  8 5  

2 2   男  4 7  1 7 0  7 3  2 5 . 3  3 4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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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前 膝 痛 疼 痛 量 表  ( A n t e r i o r  K n e e  P a i n  S c a l e )  

姓 名 ：                編 號 ：  
1 常 跛 腳 或 覺 得 行 動 不 便  8 久 坐 (膝 關 節 彎 屈 )           
 ( 1 )無         ( 5 )  ( 1 )沒 有 問 題            ( 1 0 )  
 ( 2 )輕 微 或 偶 而 ( 3 )  ( 2 )運 動 後 或 動 一 動 會 痛   ( 8 )  
 ( 3 )經 常 性     ( 0 )  ( 3 )經 常 性 疼 痛           ( 6 )  
  ( 4 )有 時 會 因 為 不 適 得 伸 直 ( 4 )  
2 下 肢 支 撐 能 力 與 疼 痛 感  ( 5 )無 法 久 坐             ( 0 )  
 ( 1 )完 全 沒 問 題  ( 5 )   
 ( 2 )覺 得 疼 痛    ( 3 )  9 疼 痛 感  
 ( 3 )無 法 站 起 來  ( 0 )  ( 1 )沒 有          ( 1 0 )  
 ( 2 )輕 微 且 偶 而 痛   ( 8 )  
3 走 路 時 的 不 舒 服 感  ( 3 )會 幹 擾 睡 眠     ( 6 )  
 ( 1 )沒 有 限 制             ( 5 )  ( 5 )經 性 痛 且 劇 痛   ( 0 )  
 ( 2 )超 過 2 公 里 就 會 不 舒 服 ( 3 )   
 ( 3 ) 1 - 2 公 里 就 會 不 舒 服    ( 2 )  1 0 .腫 脹  
 ( 4 )無 法 行 走             ( 0 )  ( 1 )  沒 有             ( 1 0 )  
  ( 2 )  劇 烈 運 動 後 就 會   ( 8 )  
4 上 下 樓 梯  ( 3 )  日 常 活 動 後 就 會   ( 6 )  
 ( 1 )沒 有 困 難       ( 1 0 )  ( 4 )  每 天 晚 上         ( 4 )  
 ( 2 )下 樓 時 有 點 痛    ( 8 )  ( 5 )  經 常 性 脹 腫       ( 0 )  
 ( 3 )上 下 樓 時 都 會 痛  ( 5 )   
  1 1 .異 常 髕 骨 位 移 (脫 位 )  
5 蹲 下  ( 1 )  沒 有              ( 1 0 )  
 ( 1 )沒 有 困 難               ( 5 ) ( 2 )  運 動 後 偶 而 發 生     ( 6 )  
 ( 2 )若 重 複 蹲 下 數 次 就 會 痛   ( 4 ) ( 3 )  日 常 活 動 時 偶 而 發 生 ( 4 )  
 ( 3 )每 次 蹲 下 都 會 痛         ( 3 ) ( 5 )  兩 次 以 上 ( 0 )  
 ( 4 )只 要 雙 腳 支 撐 體 重 就 會 痛 ( 2 )  
 ( 5 )無 法 蹲 下               ( 0 ) 1 2 .大 腿 萎 縮  
  ( 1 )  沒 有  ( 5 )  
6 跑 步  ( 2 )  輕 微  ( 3 )  
 ( 1 )沒 有 困 難            ( 1 0 )  ( 3 )  嚴 重  ( 0 )  
 ( 2 )超 過 2 公 里 就 會 不 舒 服 ( 8 )   
 ( 3 )一 開 始 跑 就 有 微 痛     ( 6 )  1 3 .膝 關 節 是 否 有 不 易 彎 屈 ？  
 ( 4 )劇 痛                 ( 3 )  ( 1 )  沒 有 限 制  ( 5 )  
 ( 5 )無 法 跑               ( 0 )  ( 2 )  輕 微      ( 3 )  
  ( 3 )  嚴 重      ( 0 )  
7 跳   
 ( 1 )沒 有 困 難  ( 1 0 )   
 ( 2 )有 點 困 難   ( 7 )   
 ( 3 )經 常 性 疼 痛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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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髕 股 骨 疼 痛 症 候 群 嚴 重 程 度 量 表 ( P F P S  S e v e r i t y  S c a l e )  

姓 名 ： _ _ _ _ _ _ _ _ _  編 號 ： _ _ _ _ _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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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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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各 項 前 後 測 成 績 之 最 小 值 、 最 大 值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項  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A K P S前 測  6 8 . 0  9 4 . 0  8 0 . 3  7 . 9  

A K P S後 測  9 5 . 0  1 0 0 . 0  9 6 . 9  1 . 5 9  

P S S前 測  1 5 . 4  5 2 . 1  3 2 . 6  1 1 . 4 9  

P S S後 測  3 . 6  2 0 . 5  1 2 . 4  5 . 7 9  

Q角 度 前 測  1 3 . 0  1 9 . 0  1 6 . 1  1 . 6 9  

Q角 度 後 測  1 4 . 0  1 9 . 0  1 6 . 0  1 . 5  

股 四 頭 肌 前 測  1 2 0 . 0  1 4 0 . 0  1 3 0 . 2  5 . 5  

股 四 頭 肌 後 測  1 3 9 . 0  1 5 3 . 0  1 4 3 . 1  3 . 4  

大 腿 後 肌 前 測  7 0 . 0  8 2 . 0  7 9 . 0  2 . 8  

大 腿 後 肌 後 測  8 0 . 0  9 3 . 0  8 8 . 2  3 . 7  

小 腿 後 肌 前 測  1 2 . 0  2 0 . 0  1 4 . 3  1 . 7  

小 腿 後 肌 後 測  1 6 . 0  2 5 . 0  2 0 . 5 0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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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成 對 樣 本 檢 定  

 

 

成 對 變 數 差 異  

差 異 的  95% 信 賴 區 間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誤 上 界  下 界  

t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A K P S  - 1 6 . 5 0 0 0 0 6.77355 1.44413 -19.50322 -13.49678 -11.426 21 .000

P S S  20.16409 9.63292 2.05375 15.89309 24.43509 9.818 21 .000

Q 

角 度  

.09091 1.23091 .26243 -.45485 .63667 .346 21 .732

股 四

頭 肌  

-12.27273 4.60002 .98073 -14.31226 -10.23319 -12.514 21 .000

腿 後

肌 群  

-9.22727 2.09152 .44591 -10.15460 -8.29994 -20.693 21 .000

小 腿

後 肌  

-6.18182 2.66613 .56842 -7.36391 -4.99972 -10.875 21 .000


